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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序

陳　

序

本
會
創
會
理
事
長
吳
鐵
城
先
生
，
人
稱
鐵
老
，
隨
政
府
播
遷
來
台
後
，
於
民
國
四
二
年
︵
一
九
五
三
︶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在
台
北
逝
世
，
享
年
六
五
歲
。
當
時
我
只
有
十
六
歲
，
尚
在
中
學
讀
高
一
，
所
以
無
緣
認
識
他
，
與
他

個
人
也
沒
有
任
何
交
集
。
雖
然
在
他
生
前
沒
有
見
過
面
，
但
以
後
我
升
大
學
念
歷
史
系
，
並
以
研
究
近
現
代
中
國

史
為
志
業
，
對
鐵
老
的
大
名
倒
是
頗
有
所
聞
。
直
到
民
國
八
二
年
︵
一
九
九
三
︶
我
加
入
華
僑
協
會
總
會
，
始
知

他
是
我
們
的
創
會
理
事
長
，
協
會
門
口
有
吳
鐵
老
銅
像
，
每
次
在
鐵
城
堂
開
大
會
或
聚
餐
時
，
鐵
老
恰
似
在
精
神

上
與
大
家
長
相
左
右
。
民
國
九
一
年
︵
二○

○

二
︶
五
月
，
我
在
︽
僑
協
雜
誌
︾
發
表
一
篇
題
為
︿
吳
鐵
城
與
南

洋
華
僑
協
會
的
成
立
﹀
的
紀
念
性
文
章
，
對
鐵
老
多
采
多
姿
的
一
生
始
有
較
多
的
認
識
。

民
國
一○

一
年
︵
二○

一
二
︶
四
月
，
本
人
有
幸
當
選
理
事
長
之
後
，
有
鑑
於
沒
有
當
年
的
吳
鐵
老
，
可
能

就
沒
有
今
日
的
華
僑
協
會
總
會
。
為
了
飲
水
思
源
，
遂
決
定
每
年
於
清
明
節
前
後
，
偕
同
理
監
事
有
志
一
同
至
五

股
鐵
老
墳
前
，
獻
花
致
敬
，
從
一○

一
年
至
一○

四
年
，
前
後
共
辦
理
四
次
。
希
望
明
年
的
清
明
節
更
能
擴
大
辦

理
，
讓
更
多
的
會
員
也
有
機
會
與
鐵
老
多
親
近
，
獻
上
一
份
個
人
的
敬
意
和
哀
思
。

為
了
重
溫
鐵
老
在
近
代
中
國
史
上
的
重
要
貢
獻
和
地
位
，
並
慶
祝
本
會
創
立
七
十
週
年
，
同
年
五
月
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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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國
史
館
在
長
沙
街
新
址
合
辦
﹁
吳
鐵
城
與
近
代
中
國
﹂
研
討
會
，
並
同
時
舉
辦
﹁
吳
鐵
城
與
近
代
中
國
照
片

展
﹂
，
掀
起
了
﹁
吳
鐵
城
熱
﹂
。
緊
接
著
，
於
同
年
十
一
月
，
本
會
組
團
舉
辦
﹁
追
隨
吳
鐵
城
足
跡—

創
會
七
十

週
年
南
洋
之
旅
﹂
，
共
有
四
十
多
位
團
員
參
加
，
先
後
走
過
新
加
坡
、
馬
六
甲
、
吉
隆
坡
、
檳
城
四
大
城
市
，
訪

問
著
名
僑
社
與
僑
校
。

回
顧
鐵
老
一
生
，
對
國
家
、
社
會
、
僑
務
、
黨
務
各
方
面
均
獻
替
良
多
，
但
在
史
學
界
卻
沒
有
受
到
應
有
的

重
視
，
研
究
的
人
並
不
多
。
之
所
以
如
此
，
主
要
與
文
獻
的
整
理
和
出
版
有
關
。
在
資
料
方
面
，
除
鐵
老
本
人
留

下
半
部
口
述
︽
吳
鐵
城
回
憶
錄
︾
和
數
冊
︽
吳
鐵
城
先
生
紀
念
集
︾
之
外
，
直
接
與
其
本
人
相
關
而
有
系
統
之
文

獻
尚
付
諸
闕
如
。
可
喜
的
是
，
中
國
國
民
黨
黨
史
館
珍
藏
吳
鐵
城
特
種
檔
案
等
便
有
五
千
件
之
多
，
國
史
館
所
藏

的
外
交
部
檔
案
同
樣
浩
瀚
如
海
，
這
都
是
值
得
挖
掘
、
整
理
、
出
版
的
重
要
史
料
。

為
了
提
供
史
學
界
第
一
手
材
料
，
為
了
鼓
勵
學
者
做
更
多
、
更
深
入
的
吳
鐵
城
研
究
，
本
會
特
與
黨
史
館
合

作
，
商
請
王
文
隆
主
任
主
編
、
邱
炳
翰
先
生
為
執
行
編
輯
，
從
五
千
件
往
來
文
電
中
，
分
門
別
類
，
依
時
間
先
後

精
選
出
重
要
者
近
百
件
，
分
二
冊
刊
出
。
初
閱
這
些
史
料
，
其
重
要
性
自
不
待
言
，
茲
舉
數
例
與
讀
者
分
享
：

其
一
、
民
國
二
十
年
︵
一
九
三
一
︶
九
一
八
事
件
一
爆
發
，
吳
鐵
城
即
聯
合
李
煜
瀛
︵
石
曾
︶
、
張
繼
︵
溥

泉
︶
致
電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
以
﹁
國
家
危
在
旦
夕
，
共
禦
外
侮
，
刻
不
容
緩
，
務
求
兩
粵
同
志
即

日
宣
布
取
消
敵
對
形
勢
，
一
致
救
國
﹂
。
足
見
吳
鐵
老
捐
棄
地
域
之
見
，
關
心
國
事
的
恢
宏
胸
襟
。

其
二
、
本
會
之
創
立
，
鐵
老
南
洋
之
行
，
固
居
首
功
，
但
有
關
南
洋
華
僑
協
會
︵
本
會
前
身
︶
之
籌
備
，
經

海
外
黨
務
高
級
幹
部
會
議
通
過
，
指
定
徐
可
均
、
陳
慶
雲
、
余
俊
賢
、
林
慶
年
、
黃
天
爵
、
鄭
振
文
、
潘
公
弼
等

九
人
為
委
員
。
追
源
溯
流
，
亦
值
得
一
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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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序

其
三
、
民
國
三
六
年
︵
一
九
四
七
︶
，
以
剿
共
情
勢
影
響
行
憲
選
舉
，
中
央
常
會
為
檢
討
時
局
，
曾
推
孫

科
、
居
正
、
張
群
、
陳
立
夫
、
白
崇
禧
、
吳
鐵
城
等
十
人
詳
加
研
究
，
提
出
應
予
延
緩
之
理
由
有
四
，
不
應
延
緩

之
理
由
有
五
，
以
及
延
緩
方
式
，
由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上
呈
總
裁
蔣
中
正
簽
辦
。
總
裁
即
批
示
：

選
舉
不
能
停
辦
，
應
如
期
舉
行
為
宜
。
這
是
有
關
行
憲
的
一
件
大
事
，
值
得
大
家
關
心
。

本
︽
史
料
選
編
︾
的
重
要
性
當
然
不
僅
止
於
此
，
序
文
在
此
無
法
多
做
介
紹
，
幸
讀
者
隨
個
人
研
究
興
趣
細

閱
、
多
加
發
掘
，
自
有
無
窮
之
樂
趣
！
若
由
於
此
一
︽
史
料
選
編
︾
的
出
版
，
而
有
助
於
對
吳
鐵
城
一
生
事
功
的

瞭
解
和
研
究
，
則
個
人
心
願
足
矣
！

本
︽
史
料
選
編
︾
得
以
出
版
，
除
感
謝
王
文
隆
博
士
、
邱
炳
翰
碩
士
兩
位
先
生
的
鼎
力
相
助
外
，
本
書
圖
檔

由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圖
書
館
協
助
製
作
，
亦
功
不
可
沒
。
又
秀
威
公
司
主
編
蔡
登
山
慨
允
承
印
，
羅
加
宜
小
姐
負
責

所
有
編
輯
事
宜
，
本
會
張
國
裕
秘
書
提
供
相
關
照
片
，
完
成
行
政
手
續
，
張
明
玉
組
長
居
間
聯
繫
協
助
處
理
各
項

前
置
作
業
，
均
有
貢
獻
，
特
此
一
併
致
謝
。
最
後
，
吳
鐵
老
長
孫
女
吳
美
雲
女
士
始
終
支
持
此
事
，
尤
應
一
敘
。

華
僑
協
會
總
會
理
事
長

陳 

三 

井
　
謹
識

中
華
民
國
一○

四
年
七
月
七
日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08

王　

序

吳
鐵
城
先
生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重
要
的
黨
務
幹
部
，
在
黨
務
工
作
上
，
他
不
僅
曾
經
追
隨
孫
中
山
先
生
，
也
曾

於
港
澳
總
支
部
、
海
外
部
供
職
，
後
擔
任
中
國
國
民
黨
秘
書
長
，
參
與
核
心
黨
務
工
作
，
對
中
國
國
民
黨
黨
務
推

展
，
以
及
中
華
民
國
國
政
發
展
，
都
居
功
厥
偉
。

吳
鐵
城
先
生
對
黨
政
事
務
的
貢
獻
良
多
，
在
中
國
國
民
黨
文
化
傳
播
委
員
會
黨
史
館
所
藏
的
史
料
中
，
亦

能
窺
見
他
在
抗
戰
期
間
經
營
港
澳
總
支
部
，
推
動
組
織
與
情
報
工
作
；
任
職
海
外
部
部
長
時
，
推
進
海
外
黨
部
業

務
，
呼
籲
僑
胞
同
起
抗
敵
；
任
職
中
央
黨
部
秘
書
長
時
，
亦
推
動
人
員
培
訓
、
情
報
刺
探
、
扶
助
周
邊
國
家
，
以

及
黨
團
合
一
等
多
項
重
大
工
作
。
若
非
有
過
人
的
意
志
與
能
力
，
恐
難
負
荷
。

本
書
以
中
國
國
民
黨
文
化
傳
播
委
員
會
黨
史
館
所
藏
，
吳
鐵
城
先
生
曾
經
呈
報
、
批
示
或
是
參
酌
意
見
的
黨

務
文
書
為
主
，
時
間
起
自
民
國
四
年
，
終
於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
前
後
三
十
餘
年
。
所
收
資
料
含
括
環
龍
路
檔
案
、

漢
口
檔
、
會
議
檔
案
、
特
種
檔
案
與
一
般
檔
案
，
共
近
百
件
重
要
史
料
，
以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圖
書
館
曾
協
助
本
館

進
行
過
的
數
位
化
資
料
為
本
，
再
經
審
編
成
冊
。
選
編
的
出
版
，
在
華
僑
協
會
總
會
的
協
助
，
以
及
理
事
長
陳
三

井
教
授
的
支
持
下
，
由
我
與
政
治
大
學
歷
史
系
碩
士
邱
炳
翰
先
生
，
耗
時
半
年
，
完
成
初
步
篩
擇
，
再
經
陳
三
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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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序

老
師
檢
視
定
案
。
本
書
雖
難
以
概
括
吳
鐵
城
先
生
豐
富
的
黨
職
生
涯
，
但
已
經
將
他
所
參
與
的
重
要
資
料
加
以
揀

選
，
另
加
上
摘
述
與
內
容
描
述
，
方
便
各
方
學
者
、
專
家
利
用
，
公
諸
於
各
位
學
界
先
進
，
使
這
段
歷
史
的
相
關

素
材
能
更
便
於
取
用
，
進
而
瞭
解
吳
鐵
城
先
生
，
及
其
經
歷
的
時
代
。

中
國
國
民
黨
文
化
傳
播
委
員
會
黨
史
館
主
任
　
王
文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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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鐵城先生重要史料選編目錄整合

參
與
革
命
與
追
隨
孫
中
山
︵1909-1924

︶

館
藏
號

題
名

出
版
日
期

內
容
描
述

實
體
描
述

檔
案
摘
述

頁
碼

環05126

楊
廣
達
上

總
理
函

民
國
四
年
︵
一
九

一
五
︶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報
告
準
備
選

舉
吳
鐵
城
為

檀
香
山
支
部

長
。

毛
筆
原
件

楊
廣
達
上
總
理
孫
中
山
函
，
美
洲
總
支
部
長

全
美
均
推
服
林
森
先
生
。
檀
香
山
前
支
部
長

謝
君
因
遇
事
粉
飾
，
黨
務
廢
弛
，
因
其
仍
有

戀
棧
之
意
，
弟
等
為
一
黨
前
途
計
故
，
乃
承

尊
意
向
各
同
志
說
及
現
正
支
部
長
候
選
為
吳

鐵
城
先
生
。
吳
鐵
城
現
在
檀
埠
勇
於
任
事
，

於
黨
務
必
當
有
進
步
也
。

"

上
冊
頁50-

51 "

環02034

吳
鐵
城
上

總
理
函

民
國
五
年
︵
一
九

一
六
︶
四
月
四
日

龍
軍
潰
變
真

相
及
粵
局
定

後
督
粵
何
人

請
併
示
之
。

附
信
封
一
枚

毛
筆
原
件

吳
鐵
城
上
總
理
孫
中
山
函
，
前
日
各
處
電
傳

粵
宣
佈
獨
立
，
龍
賊
被
殺
，
事
實
究
竟
如

何
，
便
希
示
悉
。
粵
局
定
後
，
督
粵
何
人
，

即
請
電
示
。
日
來
海
外
謠
言
康
氏
運
動
總
統

一
席
甚
力
，
頗
有
希
望
。
雖
經
弟
隨
時
輾
轉

解
釋
，
唯
謠
言
日
興
，
仍
疑
懼
交
集
。

"

上
冊
頁52-

55 "

環07844.1

吳
鐵
城
上

總
理
函

年
份
不
詳
四
月
十

四
日

函
陳
討
袁
意

見
。

鋼
筆
原
件

吳
鐵
城
上
總
理
孫
中
山
函
，
此
次
討
袁
當
事

者
份
子
複
雜
且
官
僚
充
塞
其
間
，
甚
為
可

慮
。
愚
見
以
為
今
日
與
其
羅
致
與
吾
黨
分
道

揚
鑣
所
謂
軍
人
派
，
不
如
與
各
省
當
事
之
官

僚
虛
與
委
蛇
較
濟
於
事
。
如
將
來
之
結
果
吾

黨
之
勢
力
不
克
操
縱
全
局
，
寧
可
退
在
野
，

致
力
於
社
會
，
沈
機
應
變
，
以
觀
輿
論
之
向

背
。

"

上
冊
頁56-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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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07388

吳
鐵
城
上

總
理
函

年
份
不
詳
二
月
十

二
日

為
籌
餉
事
應

慎
選
一
人
接

辦
，
並
寄
上

密
電
碼
作
為

通
電
之
用
。

毛
筆
原
件

楊
廣
達
上
總
理
孫
中
山
函
，
弟
擔
任
之
籌
餉

事
已
辦
，
弟
七
八
日
間
擬
前
往
道
威
茂
宜
二

島
，
回
埠
後
慎
選
一
人
接
辦
弟
事
，
不
致
再

蹈
彼
年
籌
餉
之
覆
轍
。
滬
粵
陷
後
請
布
電
召

弟
歸
，
依
弟
愚
見
，
此
次
各
省
起
事
派
別
甚

為
複
雜
，
吾
黨
同
志
在
各
省
須
前
去
預
植
勢

力
，
將
來
方
能
貫
徹
吾
黨
之
主
張
及
有
吸
收

他
派
或
聯
合
他
黨
之
餘
地
，
此
不
可
不
慎

也
。
寄
上
密
電
碼
一
份
，
作
弟
與
尊
處
通
電

之
用
。

"

上
冊
頁58-

61 "

環02244
吳
鐵
城
上

總
理
函

民
國
八
年
︵
一
九

一
九
年
︶
八
月
八

日

報
告
擬
解
決

粵

省

長

辦

法
，
附
信
封

一
枚
。

毛
筆
原
件

吳
鐵
城
上
總
理
孫
中
山
函
，
粵
中
政
象
黑
暗

異
常
，
省
長
問
題
實
非
根
本
問
題
。
先
從
發

揚
民
氣
、
調
和
意
見
為
入
手
辦
法
頗
有
效

果
。
鐵
等
已
一
再
與
伍
氏
接
洽
，
彼
已
有
決

心
，
如
不
得
圓
滿
解
決
，
非
訴
諸
武
力
即
辭

職
而
去
。

"

上
冊
頁62-

68 "

漢2484

中
執
會
致

吳
鐵
城
函

民
國
十
三
年
︵
一

九
二
四
年
︶
三
月

十
八
日

派
為
廣
東
黨

團
主
席
，
并

送
圖
案
及
組

織
法
。

毛
筆
稿
件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致
吳
鐵
城

函
，
廣
東
警
察
黨
團
組
織
圖
案
并
組
織
法
說

明
經
本
會
通
過
，
推
派
吳
鐵
城
為
廣
東
省
警

察
黨
團
主
席
，
組
織
期
間
請
派
員
或
親
詣
本

會
接
洽
，
以
利
進
行
。

"

上
冊
頁69-

70 "

漢3557

吳
鐵
城
上

中
執
會
電

民
國
十
三
年
︵
一

九
二
四
︶

告

就

任

廣

東
省
警
衛
司

令
之
職
。
附

信
封
一
個
。

電
報
原
件

吳
鐵
城
致
廣
東
省
各
縣
長
電
，
吳
鐵
城
迭
奉

大
元
帥
令
長
東
路
第
一
路
司
令
，
又
奉
大
元

帥
任
命
吳
鐵
城
為
廣
東
省
警
衛
總
司
令
。

"

上
冊
頁71 "

吳鐵城先生重要史料選編目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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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250/244

吳
鐵
城
墨

蹟
攝
影

日
期
不
詳
。

記
述
民
國
十

六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我
外
交

部
與
英
簽
定

收
回
漢
口
，

九
江
英
租
界

情
形
。

照
片
翻
拍

民
國
十
六
年
二
月
十
九-

二
十
日
外
交
部
與

英
國
公
使
先
後
簽
訂
中
英
交
收
漢
口
、
九
江

租
界
協
定
。
在
民
國
十
五
年
國
民
革
命
軍
北

伐
後
，
克
復
武
漢
。
翌
年
，
漢
口
形
勢
大

亂
，
英
領
事
請
我
保
護
。
九
江
又
發
生
同
樣

事
件
，
結
果
有
陳
友
仁
阿
瑪
利
聯
合
聲
明
。 "

上
冊
頁72 "

一
般435/241

吳
鐵
城
補

述
本
黨
改

組
時
期
史

實
函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四
三
年
︶

五
月
四
日

毛
筆
原
件

吳
鐵
城
致
張
繼
函
，
近
偶
檢
覽
關
於
本
黨
改

組
時
期
史
料
，
讀
及
黨
史
會
所
編
之
﹁
黨
史

紀
要
﹂
及
胡
去
非
君
著
﹁
總
理
事
略
﹂
所
紀

當
年
改
組
時
臨
時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委
九
人

姓
名
各
有
不
同
。
倘
胡
著
為
非
，
似
應
去
函

校
正
，
此
其
一
。
關
於
改
組
前
之
籌
備
，
弟

身
與
其
事
，
在
臨
時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未
產

生
前
，
總
理
曾
指
定
廖
仲
愷
、
孫
科
及
弟
三

人
為
籌
備
委
員
起
草
總
章
籌
備
改
組
及
聘
俄

人
鮑
羅
庭
為
顧
問
，
始
成
立
臨
時
中
央
執
委

會
，
弟
亦
臨
時
中
執
委
之
一
，
曾
有
馮
自
由

同
志
等
反
對
改
組
被
開
除
黨
籍
，
此
事
實
未

見
紀
敘
，
似
應
補
入
，
此
其
二
。

"

上
冊
頁73-

78 "

逐
漸
進
入
黨
務
核
心
︵1924-1938
︶

部15040

廣
州
市
公

安
局
長
吳

鐵
城
致
中

央
工
人
部

廖
仲
愷
函

民
國
十
四
年
︵
一

九
二
五
︶
七
月
十

六
日

請
通
飭
各
工

會
以
後
如
逮

捕
犯
事
工
人

須
會
同
警
區

執
行
送
交
公

安
局
辦
理
，

附

辦

法

四

條
。

毛
筆
原
件

廣
州
市
公
安
局
長
吳
鐵
城
致
中
央
工
人
部
廖

仲
愷
函
，
此
次
罷
工
糾
察
之
事
雖
可
由
工
人

直
接
執
行
，
但
審
訊
處
罰
其
權
應
屬
於
官

廳
，
擬
請
大
部
通
飭
各
工
會
，
以
後
如
逮
捕

犯
事
工
人
，
須
會
同
警
區
執
行
送
交
公
安
局

審
訊
處
罰
，
以
示
鄭
重
。
除
呈
請
省
政
府
核

示
外
，
希
迅
賜
施
行
。
附
辦
法
四
條
。

"

上
冊
頁80-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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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4236

中
執
會
致

吳
鐵
城
等

函
稿

民
國
十
四
年
︵
一

九
二
五
︶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派
吳
鐵
城
等

為
廣
州
市
警

察
特
別
黨
部

籌
備
員
。
附

譚
平
山
手
書

一
件
。

毛
筆
原
稿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致
吳
鐵
城
、

潘
歌
雅
、
吳
永
生
函
稿
，
派
吳
鐵
城
等
三
人

為
廣
州
市
警
察
特
別
黨
部
籌
備
員
，
並
組
織

籌
備
委
員
會
，
並
將
籌
備
情
形
隨
時
具
報
。

附
譚
平
山
手
書
一
件
。

"

上
冊
頁85-

87 "

部1270.2

吳
鐵
城
致

中
央
工
人

部
函

民
國
十
五
年
四
月

二
日

短
期
內
將
成

立
工
人
運
動

會
。
附
組
織

簡
章
一
件
。

毛
筆
原
件

廣
州
特
別
市
黨
部
工
人
部
長
吳
鐵
城
致
中
央

工
人
部
函
，
廣
州
市
內
工
會
團
體
之
組
織
日

行
增
進
，
敝
部
決
定
組
織
廣
州
工
人
運
動
委

員
會
，
草
擬
簡
章
並
修
正
通
過
，
該
委
員
會

組
織
由
工
人
部
負
責
辦
理
，
短
期
內
將
成
立

工
人
運
動
會
。
附
組
織
簡
章
一
件
。

"

上
冊
頁88-

95 "

會3.3/184.8

吳
鐵
城
等

三
人
致
中

執
會
電

民
國
二
十
年
︵
一

九
三
一
︶
九
月
十

九
日

日
軍
侵
佔
瀋

陽
、
務
求
兩

粵
同
志
即
日

取
消
敵
對
情

勢
、
一
致
救

國
。
附
本
市

要
聞
一
件
。

電
報
譯
件

吳
鐵
城
等
三
人
致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電
，
日

軍
侵
佔
瀋
陽
營
口
一
帶
，
國
家
危
在
旦
夕
，

共
禦
外
侮
，
務
求
兩
粵
同
志
即
日
取
消
敵
對

情
勢
，
一
致
救
國
。

"

上
冊
頁96-

97 "

港
澳
總
支
部
與
海
外
部
長
︵1938-1941
︶

一
般138/139

批
朱
家
驊

請
派
吳
鐵

城
為
駐
港

澳
總
支
部

主
委
高
廷

梓
為
執
行

委
員
兼
書

記
長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
一
九
三
九
︶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毛
筆
抄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朱
家
驊
上
總
裁
蔣

中
正
簽
呈
，
前
奉
鈞
座
手
諭
，
派
吳
鐵
城
同

志
駐
港
主
持
該
地
黨
務
。
頃
接
吳
鐵
城
同
志

上
鈞
座
電
文
曰
，
港
澳
總
支
部
情
形
特
殊
，

擬
請
先
密
派
主
任
委
員
，
並
以
高
廷
梓
為
執

行
委
員
兼
書
記
長
來
港
籌
備
。
似
可
准
其
所

請
，
敬
祈
核
奪
示
遵
。
附
高
廷
梓
履
歷
一

件
。

"

上

冊

頁

100-102 "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14

中
國
國
民
黨
秘
書
長
︵1941-1948

︶

與
陳
嘉
庚
關
係

特18/3.54

吳
鐵
城
致

莊
西
言
等

函

民
國
三
十
年
︵
一

九
四
一
︶
三
月

為
陳
嘉
庚
在

星
言
其
貪
瀆

事
，
予
以
辯

駁
。

毛
筆
稿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致
莊
西
言

等
函
，
此
次
南
洋
籌
賑
總
會
會
中
陳
嘉
庚
言

詞
過
激
，
內
容
失
真
，
殊
為
遺
憾
，
置
產
一

事
全
屬
誤
會
，
此
乃
向
廣
東
省
銀
行
租
用
之

住
宅

"

上

冊

頁

104-106 "

特18/2.20

軍
委
會
致

吳
鐵
城
代

電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一

月
十
五
日

新
加
坡
華
僑

動
員
委
會
如

陳
嘉
庚
為
主

席
共
黨
為
主

任
則
本
黨
應

拒
絕
參
加
。

附
中
秘
處
函

稿
一
件
、
吳

鐵
城
電
稿
各

兩
件
。

毛
筆
原
件

蔣
委
員
長
致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代
電
，
新
加
坡
華
僑
動
員
委
會
如
陳
嘉
庚

為
主
席
，
共
黨
為
主
任
則
本
黨
應
拒
絕
參

加
。
吳
鐵
城
函
知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海
外

部
、
電
知
鄭
介
民
。
後
又
復
知
副
總
司
令
白

崇
禧
。

"

上

冊

頁

107-114 "

中
共
問
題

會5.2/104.13

吳
鐵
城
致

陳
布
雷
函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四
三
︶
九

月
四
日

中
共
問
題
。

附
中
共
破
壞

抗
戰
建
國
危

害
國
家
案
件

總
報
告
之
決

議
案
之
草
稿

一
件
。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致
陳
布
雷

函
，
今
早
提
案
委
員
會
小
組
會
，
商
決
請
潘

公
展
、
梁
寒
操
、
洪
蘭
友
擔
任
起
草
全
會
宣

言
，
不
知
先
生
能
出
席
否
。
關
於
中
共
問

題
，
今
早
經
小
組
會
討
論
，
文
字
尚
待
整

理
，
先
送
上
今
早
小
組
會
決
定
之
決
議
案
草

稿
，
擬
請
核
閱
後
轉
呈
為
禱
。
附
中
共
破
壞

抗
戰
建
國
危
害
國
家
案
件
總
報
告
之
決
議
案

之
草
稿
一
件
。

"

上

冊

頁

116-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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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疆
黨
務

特6/42.2

關
於
新
疆

黨
務
進
行

各
問
題
之

意
見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十

月
十
二
日

盛
世
才
上
總

裁
呈
。
附
委

員

長

致

中

秘
處
等
電
一

件
。
中
宣
部

王
世
杰
致
吳

鐵
城
函
。

複
寫

軍
事
委
員
會
蔣
中
正
代
電
中
央
黨
部
吳
鐵
城

秘
書
長
、
組
織
部
朱
家
驊
與
宣
傳
部
王
世

杰
，
新
疆
省
黨
部
籌
組
所
擬
人
員
太
多
，
限

於
經
費
無
法
如
數
照
派
，
因
而
必
須
提
高
派

新
人
員
素
質
之
要
求
。
僅
附
盛
世
才
原
呈
文

件
與
王
世
杰
致
吳
鐵
城
函
，
對
於
所
擬
工
作

項
目
表
示
贊
同
，
並
建
議
增
設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新
疆
分
社
於
迪
化
，
銷
售
國
民
黨
書
刊

並
介
紹
內
地
優
良
出
版
品
。

"

上

冊

頁

126-140 "

特9/43.8
蔣
委
員
長

致
吳
鐵
城

等
電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十

二
月
二
日

派
往
新
疆
之

工
作
人
員
應

加

注

意

及

考
察
。
附
陳

儀
致
吳
鐵
城

函
，
吳
鐵
城

致
張
厲
生
函

稿
。

複
寫
原
件

蔣
總
裁
致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
行
政
院
秘
書
長
陳
儀
代
電
，
新
疆
盛
世

才
督
辦
報
告
稱
人
才
缺
乏
，
端
賴
中
央
遴
員

委
派
，
請
慎
選
並
予
同
新
省
公
務
員
之
考

察
。
陳
儀
函
吳
鐵
城
稱
，
總
裁
代
電
以
，
今

後
委
派
新
省
人
員
應
與
新
省
公
務
員
同
樣
考

察
，
由
黨
政
會
辦
，
由
省
府
隨
時
考
察
報
告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
吳
鐵
城
復
轉
知
新
任
行
政

院
秘
書
長
張
厲
生
。

"

上

冊

頁

141-144 "

特6/42.8

軍
委
會
委

員
長
致
中

秘
處
吳
鐵

城
電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希
負
責
召
集

有
關
人
員
商

討
新
疆
黨
務

人
員
之
派
遣

與
訓
練
宣
傳

計
劃
。
附
中

秘
處
致
朱
家

驊
、
張
道
藩

等
函
稿
。

毛
筆
原
件

軍
事
委
員
會
蔣
中
正
電
中
央
黨
部
吳
鐵
城
，

新
疆
省
黨
部
訂
於32

年
元
旦
成
立
並
舉
行

主
委
及
秘
書
長
就
職
典
禮
，
派
新
黨
務
人
員

之
派
遣
與
訓
練
宣
傳
計
畫
、
經
費
等
由
負
責

同
仁
︵
包
含
梁
寒
操
︶
會
議
。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訂
於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舉
行
會
議
，
邀
請

朱
家
驊
、
張
道
藩
、
王
世
杰
、
張
厲
生
、
段

錫
朋
、
陳
儀
、
陳
立
夫
、
朱
紹
良
、
梁
寒

操
、
陳
布
雷
等
與
會
商
討
新
疆
省
黨
務
事
。 "

上

冊

頁

145-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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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9/43.5

關
於
整
頓

新
疆
意
見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
一
九
四
四
︶
一

月
四
日

致
吳
鐵
城
函

及
呈
蔣
委
員

長

文

各

一

件
，
附
中
秘

處
復
函
稿
一

件
。

毛
筆
原
件

堯
樂
博
士
函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
十
一
中
全
會
擁
戴
總
裁
出
任
元
首
，
舉

世
同
慶
，
盛
世
才
亦
往
重
慶
表
示
服
從
中

央
，
堯
樂
亦
不
做
民
族
自
決
之
主
張
，
若
新

疆
妄
稱
獨
立
，
易
為
魚
肉
，
自
速
其
亡
。
後

附
堯
樂
致
蔣
總
裁
函
，
盛
讚
蔣
總
裁
擘
劃
，

並
請
派
德
高
望
重
者
為
主
任
，
伊
犁
、
喀
什

分
設
邊
防
督
辦
，
並
請
將
新
疆
劃
為
南
北
二

省
，
移
民
實
邊
，
普
及
教
育
等
。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函
覆
知
悉
，
並
已
轉
知
總

裁
，
並
稱
盛
主
席
已
著
手
教
育
與
移
民
，
劃

省
則
在
籌
慮
中
。

"

上

冊

頁

149-160 "

特9/43.6

處
理
新
疆

事
變
之
意

見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
五

月
九
日

致
吳
鐵
城
函

及
呈
蔣
委
員

長

文

各

一

件
。

毛
筆
原
件

堯
樂
函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

新
省
素
為
中
央
鞭
長
莫
及
，
今
日
方
真
正
統

一
，
新
省
為
我
國
防
要
地
，
中
央
宜
乘
此
機

會
徹
底
整
理
。
後
附
堯
樂
所
呈
報
告
一
份
，

分
述
新
省
事
變
之
因
果
關
係
、
建
請
中
央
不

宜
軍
事
解
決
、
宜
選
對
蘇
有
好
感
之
大
員
、

勸
導
馬
仲
英
歸
順
中
央
、
加
強
甘
肅
兵
力

等
、
強
化
甘
寧
青
三
省
回
民
護
黨
救
國
號
召 "

上

冊

頁

161-167 "

特9/43.3

謝
永
存
上

吳
鐵
城
陳

立
夫
等
電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
九

月
十
三
日
、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
九
月
十
六

日

報
告
新
疆
匪

亂
情
形
，
附

中
秘
處
致
委

員
長
侍
從
室

第
一
處
函
稿

一
件
。

毛
筆
譯
文

謝
永
存
電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
陳
立
夫
、
潘
公
展
等
，
新
省
匪
勢
猖

獗
，
下
午
發
現
匪
機
自
外
蒙
出
發
轟
炸
鎮

西
，
伊
犁
、
精
河
、
霍
城
等
二
十
三
縣
淪

陷
，
阿
克
蘇
等
縣
發
現
竄
擾
，
若
無
援
救
辦

法
，
不
惟
北
疆
半
壁
不
保
，
南
疆
亦
岌
岌
可

危
，
據
報
東
土
耳
其
斯
坦
及
中
共
各
級
組
織

又
有
協
同
，
更
堪
注
意
。
承
化
被
圍
，
若
無

大
軍
將
彈
盡
糧
絕
，
迪
化
正
疏
散
中
。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轉
陳
侍
從
二
處
。

"

上

冊

頁

167-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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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度
戰
工
隊

特13/17.51

對
赴
印
戰

工
隊
工
作

同
志
訓
辭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六

月
九
日

一.

設
法
瞭

解

印

度

民

情
，
互
助
合

作
。
二.

從

事

國

民

外

交

工

作

。

三.

組
訓
海

員
精
神
、
技

術
並
重
，
使

成
以
後
組
訓

海
員
基
礎
。

油
印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對
赴
印
戰

工
隊
工
作
同
志
訓
辭
，
提
醒
隊
員
需
入
國
問

禁
、
明
白
自
己
在
印
度
是
作
客
、
應
虛
心
研

究
印
度
當
地
、
推
行
國
民
外
交
、
加
深
對
印

度
的
認
識
，
組
織
目
的
有
三
：
︵
一
︶
嚴
格

實
施
黨
的
組
訓
；
︵
二
︶
著
重
技
術
訓
練
及

紀
律
習
慣
；
︵
三
︶
以
此
回
組
訓
作
為
未
來

組
訓
海
員
之
基
礎
。

"

上

冊

頁

174-182 "

特13/10.11

吳
鐵
城
致

保
君
建
函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四
三
︶
六

月
十
七
日

在
印
工
作
海

員

待

遇

問

題
，
應
與
英

方

交

涉

改

進
。

毛
筆
稿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函
駐
加
爾

各
答
總
領
事
保
君
建
，
據
戰
工
隊
王
天
雄
總

隊
長
稱
，
戰
工
隊
員
工
作
性
質
除
吉
大
港
為

技
術
工
作
外
，
其
餘
均
係
守
衛
或
苦
力
，
請

向
英
方
交
涉
工
作
性
質
。
隊
員
待
遇
因
物
價

上
漲
，
請
英
方
予
以
提
高
。
英
方
所
提
官
員

遺
缺
不
予
遞
補
，
延
宕
已
久
，
尚
未
解
決
，

即
向
英
方
溝
通
。

"

上

冊

頁

183-185 "

特13/10.10

吳
鐵
城
與

顧
建
中
張

彼
德
商
談

事
項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四
三
︶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關
於
海
員
戰

工
隊
，
海
員

黨

部

及

工

會
，
馬
來
亞

區
工
作
及
其

他
。

毛
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約
晤
顧
建

中
、
張
彼
德
，
商
談
：
︵
一
︶
關
於
海
員
戰

工
隊
，
如
不
提
高
待
遇
恐
難
維
持
，
如
待
遇

無
法
改
善
則
解
散
分
派
工
作
，
在
藍
姆
加
受

訓
海
員
如
不
能
由
工
作
隊
受
訓
，
則
請
遠
征

軍
徵
用
。
張
彼
德
返
印
後
，
准
王
天
雄
返
國

述
職
；
︵
二
︶
關
於
海
員
黨
部
及
工
會
，
認

為
不
必
另
設
黨
部
，
海
員
工
會
應
注
意
海
員 "

上

冊

頁

186-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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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利
；
︵
三
︶
關
於
馬
來
亞
區
工
作
，
林
謀

盛
將
進
入
馬
來
亞
，
名
義
及
待
遇
由
調
查
統

計
局
擬
定
報
告
。

特13/13.162

鄭
震
宇
致

吳
鐵
城
函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四
三
︶
十

月
十
六
日

視
察
海
員
戰

工
隊
情
形
及

建
議
。
附
便

條
一
張
及
剪

報
一
則
。

毛
筆
原
件

鄭
震
宇
函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
前
日
視
察
，
該
隊
表
現
良
好
，
但
目
前

海
員
稍
感
不
安
者
，
以
嗣
後
國
家
如
有
船
隻

時
能
否
獲
得
優
先
服
務
之
機
會
。
另
，
孟
買

賭
風
甚
熾
，
建
議
組
訓
留
在
該
埠
海
員
。
批

示
：
交
張
壽
賢
核
定
辦
法
。
張
壽
賢
便
條

以
，
優
先
聘
用
該
等
海
員
事
，
未
奉
外
交
部

長
宋
子
文
復
。
駐
加
城
海
員
工
作
隊
即
將
結

束
，
要
在
孟
買
另
外
成
立
或
不
容
易
。
批

示
：
如
擬
。

"

上

冊

頁

190-195 "

四
國
工
會
聯
合
會

特10/2.11

蔣
委
員
長

致
吳
鐵
城

代
電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關
於
四
國
工

會

聯

合

會

事
，
希
遴
選

妥
員
並
準
備

一
切
，
以
便

派
員
參
加
。

附
同
樣
油
印

一
張
及
便
條

一
張
。

毛
筆

蔣
總
裁
電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
據
外
交
部
長
宋
子
文
稱
英
國
工
黨
領
袖

盼
開
工
會
聯
合
會
，
總
統
主
張
由
中
英
美
蘇

四
國
工
會
共
同
舉
行
，
目
的
在
四
大
國
工
人

交
換
意
見
，
加
強
聯
合
抗
敵
之
決
心
，
我
國

應
遴
選
精
通
英
語
、
有
學
識
之
人
士
為
代
表

參
加
。
後
附
總
裁
抄
電
全
文
。

"

上

冊

頁

198-201 "

特10/2.2

吳
鐵
城
上

總
裁
呈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七

月
十
三
日

關
於
準
備
派

員
參
加
中
美

英
蘇
工
會
聯

合
會
議
案
。

毛
筆
稿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上
蔣
總
裁

呈
，
美
羅
斯
福
總
統
盼
開
中
美
英
蘇
四
國
工

會
聯
合
會
議
，
盼
即
遴
選
委
員
準
備
一
切
。

經
推
測
，
蘇
聯
欲
派
人
擔
任
職
工
總
會
之
領

袖
。
華
盛
頓
消
息
報
導
稱
，
美
國
勞
工
聯
合 "

上

冊

頁

202-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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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以
蘇
聯
職
工
會
受
政
府
控
制
，
不
能
視
為

自
由
之
勞
工
運
動
，
英
國
工
黨
欲
促
成
美
蘇

勞
工
會
議
之
舉
因
此
失
敗
。

海
外
黨
務

特8/3.57

軍
委
會
蔣

委
員
長
致

中
秘
處
吳

鐵
城
代
電

民
國
三
十
年
︵
一

九
四
一
︶
七
月
十

五
日

為
海
外
黨
務

工
作
應
建
高

級
幹
部
負
責

統
籌
辦
法
並

指
定
吳
鐵
城

等
十
三
人
為

委
員
。
附
中

秘
處
致
吳
鐵

城
等
委
員
函

稿
等
五
件
。

名
單
兩
張
。

毛
筆
原
件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蔣
中
正
致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快
郵
代
電
，
海
外
黨
務

工
作
應
建
立
一
高
級
幹
部
負
責
統
籌
辦
法
，

茲
指
定
吳
鐵
城
、
曾
養
甫
、
陳
樹
人
、
陳
果

夫
、
朱
家
驊
、
蕭
吉
珊
、
周
啟
剛
、
徐
恩

曾
、
余
俊
賢
、
陳
立
夫
、
陳
慶
雲
、
劉
維

熾
、
戴
槐
生
等
十
三
人
為
委
員
，
並
發
出
開

會
通
知
。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覆
稱
，
此
事
與

青
年
團
相
關
，
請
加
入
張
治
中
書
記
長
或
康

澤
處
長
為
委
員
。
蔣
中
正
快
郵
代
電
批
示
：

﹁
以
張
治
中
為
委
員
﹂
。

"

上

冊

頁

206-218 "
特8/3.65

對
海
外
黨

務
之
工
作

意
見

民
國
三
十
年
︵
一

九
四
一
︶
八
月
二

十
六
日

附
徐
恩
曾
致

吳
鐵
城
函
。

複
寫
原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調
查
統
計
局
長
徐
恩
曾
函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
已
擬
具

對
海
外
黨
務
工
作
意
見
一
種
，
建
議
應
儘
速

制
訂
海
外
整
個
工
作
計
畫
，
集
合
同
仁
思
想

才
力
；
遵
守
共
同
的
紀
律
與
考
核
標
準
，
不

能
依
主
管
的
意
見
逕
下
斷
語
；
確
定
人
事
制

度
，
以
受
訓
之
成
績
作
為
派
遣
工
作
之
標

準
；
統
一
指
揮
工
作
，
除
軍
事
人
員
之
外
，

派
外
工
作
人
員
應
經
由
海
外
部
辦
理
，
並
常

與
海
外
部
聯
繫
。

"

上

冊

頁

219-225 "

特8/3.87

海
外
黨
務

高
級
幹
部

會
議
討
論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附
吳
鐵
城
指

定
徐
可
均
等

九
人
為
華
僑

毛
筆
稿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便
條
，
海

外
黨
務
高
級
幹
部
會
議
關
於
發
起
南
洋
華
僑

協
會
，
已
指
定
徐
可
均
、
陳
慶
雲
、
余
慶 "

上

冊

頁

224-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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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項

協
會
籌
備
員

條
諭
及
致
南

洋
華
僑
函
一

件
。

章
、
林
慶
年
、
黃
天
爵
、
鄭
振
文
、
潘
公
弼

等
為
籌
備
委
員
。
後
附
便
條
，
討
論
回
國
僑

領
聯
繫
接
待
辦
法
、
訓
練
華
僑
青
年
隨
軍
服

務
辦
法
、
救
濟
回
國
華
僑
辦
法
、
南
洋
各
埠

到
印
度
之
華
僑
匯
款
及
首
飾
帶
回
中
國
辦

法
、
南
洋
回
國
華
僑
持
有
建
國
儲
蓄
券
兌
換

辦
法
。
後
附
致
南
洋
華
僑
函
，
以
拉
攏
為
目

的
。

特8/1.2

加
強
海
外

黨
務
高
級

幹
部
會
議

內
部
組
織

辦
法
草
案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四
三
︶
三

月
十
二
日

附
吳
鐵
城
致

潘
公
弼
等
之

便
條
。

毛
筆

加
強
海
外
黨
務
高
級
幹
部
會
議
內
部
組
織
辦

法
草
案
，
以
海
外
黨
籍
高
級
幹
部
會
議
為
加

強
內
部
事
務
之
辦
法
，
除
紀
錄
與
整
理
公
文

之
外
，
尚
須
研
究
彙
集
海
外
黨
務
情
報
、
指

導
下
層
幹
部
並
進
行
考
核
、
會
同
中
級
幹
部

研
究
擬
定
實
施
計
畫
等
。
該
會
議
以
主
席
派

定
秘
書
一
人
掌
理
一
切
事
務
外
，
酌
增
研
究

幹
部
，
在
不
增
加
經
費
的
原
則
下
，
請
黨
主

席
由
中
央
秘
書
處
派
員
兼
任
。
後
附
吳
鐵
城

致
潘
公
弼
、
張
霽
賢
、
廖
崇
聖
便
條
，
以
朝

鮮
、
越
南
、
台
灣
之
革
命
運
動
與
南
洋
陷
區

互
有
關
係
，
擬
加
強
該
組
織
，
已
便
有
人
負

責
指
導
，
請
會
商
擬
辦
。

"

上

冊

頁

227-230 "

特20/2.12

劉
維
熾
致

吳
鐵
城
函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四
三
︶
四

月1

日

設
立
緬
甸
總

支
部
辦
事
處

及
推
動
海
外

淪
陷
區
黨
務

工
作
，
請
速

核
示
。
附
吳

鐵
城
覆
函
稿

毛
筆
原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海
外
部
長
劉
維
熾
致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函
，
關
於
推
動

海
外
淪
陷
區
黨
務
工
作
業
經
草
擬
第
二
次
計

畫
，
關
於
設
立
緬
甸
總
支
部
辦
事
處
一
節
則

未
獲
指
示
，
請
速
決
定
。
吳
鐵
城
覆
以
，
該

計
畫
經
費
太
大
，
恐
非
中
央
黨
務
工
作
所

許
，
且
目
下
敵
寇
對
海
外
淪
陷
區
控
制
嚴
。 "

上

冊

頁

231-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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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件
，
便
條

一
張
。

格
，
黨
務
恐
無
法
發
展
，
特
務
則
由
兩
調
查

統
計
局
與
盟
國
情
報
單
位
商
洽
合
作
辦
法
，

關
於
設
置
緬
甸
總
支
部
辦
事
處
一
節
自
可

照
辦
。

中
緬
合
作

特14/15.4

中
秘
處
致

海
外
部
函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二

月
四
日

函
知
關
於
緬

甸
黨
務
工
作

除

組

訓

僑

胞
外
尤
宜
注

重
緬
撣
兩
民

族
宣
傳
職
絡

工
作
。
附
吳

鐵
城
便
條
一

件
。

毛
筆
稿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函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海
外
部
，
緬
甸
方
面
黨
務
工
作
除
組
訓
僑

胞
參
加
戰
時
民
事
防
禦
工
作
外
，
對
於
緬
撣

兩
民
族
宣
傳
聯
絡
工
作
，
尤
為
重
要
。
仰
光

緬
中
文
化
協
會
為
此
工
作
之
中
心
，
請
於

緬
甸
黨
務
特
別
經
費
下
按
月
撥
補
緬
幣300

盾
。
後
為
吳
鐵
城
便
條
擬
稿
。

"

上

冊

頁

238-240 "

特14/16.8

徐
恩
曾
致

吳
鐵
城
報

告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報
告
與
緬
合

作
辦
法
商
訂

經

過

。

附

第
一
次
合
作

辦
法
，
我
方

提
出
第
二
次

修
正
合
作
辦

法
，
英
方
對

於
第
二
次
合

作
辦
法
提
出

修

正

意

見

函
，
我
方
對

英
方
關
於
第

二
次
合
作
辦

毛
筆
原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調
查
統
計
局
副
局
長
徐
恩

曾
呈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報

告
，
奉
命
與
緬
甸
國
防
局
代
表
商
訂
戰
時
合

作
辦
法
經
過
，
除
第
四
條
不
負
擔
工
作
人
員

撫
卹
金
，
第
十
一
條
必
要
時
雙
方
得
通
知
停

止
合
作
等
意
見
外
，
現
正
培
訓
人
才
從
事
準

備
。
批
示
：
補
償
工
作
費
應
留
作
將
來
工
作

經
費
、
擇
要
報
告
蔣
總
裁
。

"

上

冊

頁

241-2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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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復
函
各
一

份
。

特14/16.9

中
國
海
外

部
駐
緬
辦

事
處
、
緬

甸
國
防
局

戰
時
合
作

辦
法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十

二
月

附
英
譯
一
份

三
張
。

毛
筆
抄
件

中
國
海
外
部
駐
緬
辦
事
處
、
緬
甸
國
防
局
戰

時
合
作
辦
法
，
共
九
點
，
強
化
中
英
雙
方
在

緬
甸
的
合
作
，
加
強
宣
傳
、
防
止
敵
偽
宣
傳

與
破
壞
活
動
，
派
幹
員
探
取
情
報
，
緬
甸
國

防
部
將
給
予
協
助
。

"

上

冊

頁

247-252 "

特14/16.5

華
萊
士
致

吳
鐵
城
函

︵
英
文
︶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函
知
對
於
同

意
修
正
合
作

計

劃

表

欣

慰
。
附
原
函

譯
文
及
修
正

合
作
辦
法
各

一
件
。

打
字
原
件

緬
甸
政
府
國
防
部
華
萊
士
函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
關
於
您
提
出
兩
處
細
微

的
修
正
，
完
全
同
意
，
刪
除
前
次
第
四
條
之

一
句
，
並
在
第
二
條
改
正
﹁
三
個
月
通
知
﹂

為
﹁
適
當
通
知
﹂
。

"

上

冊

頁

253-255 "

特14/16.7

吳
鐵
城
上

總
裁
呈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報
告
緬
國
防

部
局
代
表
魯

賓
孫
來
渝
商

訂
在
緬
合
作

辦
法
經
已
代

見
，
並
進
行

協
商
。
附
總

裁
復
函
及
吳

鐵
城
致
徐
恩

曾
函
稿
各
一

件
。

毛
筆
稿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呈
蔣
總

裁
，
緬
甸
國
防
局
副
局
長
魯
濱
孫
前
與
我
商

恰
在
緬
合
作
辦
法
，
奉
批
代
見
，
擬
訂
偵
防

敵
偽
之
合
作
辦
法
，
我
方
由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駐
緬
辦
事
處
名
義
出
面
簽
約
。
但
因
戰
局

變
化
，
犧
牲
頗
多
，
聯
絡
遂
告
中
斷
，
故
魯

君
特
再
度
前
來
商
洽
合
作
辦
法
，
並
願
補
償

我
方
先
前
損
失
。
吳
鐵
城
另
函
知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調
查
統
計
局
副
局
長
徐
恩
曾
。

"

上

冊

頁

256-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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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14/16.6

修
正
緬
甸

國
防
部
與

中
國
海
外

部
駐
緬
辦

事
處
在
戰

爭
中
永
久

合
作
辦
法

︵
英
文
︶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四
三
︶

內

容

十

一

項
。
附
中
文

翻
譯
。

打
字
原
件

修
正
緬
甸
國
防
部
與
中
國
海
外
部
駐
緬
辦
事

處
在
戰
爭
中
永
久
合
作
辦
法
︵
英
文
︶
，
後

附
中
文
譯
本
。
共
計
十
一
條
，
強
化
中
英
雙

方
在
緬
甸
的
合
作
，
加
強
宣
傳
、
打
擊
第
五

縱
隊
及
敵
人
情
報
網
，
並
獲
取
機
密
，
緬
甸

國
防
部
將
給
予
協
助
。

"

上

冊

頁

261-266 "

特14/16.4

羅
賓
生
致

吳
鐵
城
函

︵
英
文
︶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四
三
︶
一

月

函
知
對
合
作

問
題
很
表
滿

意

。

附

原

函
譯
文
及
吳

鐵
城
致
徐
恩

曾
便
條
各
一

件
。

打
字
原
件

羅
別
生
函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
華
萊
士
收
得
修
正
計
畫
與
合
作
辦
法
一

件
，
無
任
欣
慰
，
現
將
重
要
部
分
以
無
線
電

寄
發
，
此
外
尚
須
返
英
回
訊
，
一
俟
回
復
後

便
立
即
以
個
人
名
義
遞
交
予
此
間
代
表
。

"

上

冊

頁

267-270 "

特14/16.2

吳
鐵
城
致

華
萊
士
函

︵
英
文
︶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四
三
︶
二

月
十
二
日

商
談
中
緬
合

作
事
。
附
原

文
翻
譯
及
打

字
原
稿
各
一

件
。

打
字
稿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函
覆
緬
甸

政
府
國
防
部
華
萊
士
︵W

allace

︶
，
接
獲

自
英
國
大
使
館
羅
別
生
中
校
轉
來
修
正
合
作

辦
法
一
件
，
閣
下
重
視
吾
等
建
議
刪
除
前
次

第
四
條
之
一
句
，
並
在
第
二
條
改
正
﹁
三
個

月
通
知
﹂
為
﹁
適
當
通
知
﹂
，
表
示
誠
摯
感

謝
，
對
此
最
後
修
正
表
示
滿
意
。

"

上

冊

頁

271-273 "

特14/16.3

吳
鐵
城
致

羅
賓
生
函

︵
英
文
︶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四
三
︶
二

月
十
七
日

中
緬
合
作
辦

法
。
附
原
稿

翻

譯

及

打

字
草
稿
各
一

件
。

打
字
稿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函
羅
別

生
，
接
獲
緬
甸
華
萊
士
秘
書
之
信
及
修
正
合

作
辦
法
一
件
，
深
為
感
謝
。
關
於
此
事
，
吾

等
也
曾
接
獲
來
自
昆
明
電
報
，
吾
等
將
盡
一

切
努
力
完
成
此
舉
，
最
近
可
派
遣
首
批
人
員

前
往
服
務
。

"

上

冊

頁

274-2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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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自
由
法
國
關
係

特10/3.9

關
於
德
義

敵
僑
嚴
密

管
理
與
防

範
問
題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二~

四
月

何
應
欽
致
吳

鐵
城
函
，
公

函
、
中
央
秘

書
處
函
稿
，

備
忘
錄

毛
筆
法
文

打
字

愛
斯
加
拉
函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備
忘
錄
，
在
雲
南
居
留
之
德
國
人
在
雲
南

境
內
均
自
由
行
動
，
彼
等
在
雲
南
居
留
具
有

危
險
性
，
或
將
消
息
轉
知
維
琪
當
局
供
應
日

本
。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函
知

外
交
次
長
傅
秉
常
與
參
謀
總
長
何
應
欽
。
傅

秉
常
、
錢
泰
函
覆
吳
鐵
城
，
中
央
公
佈
之
敵

國
人
民
管
理
條
例
隨
時
遵
照
指
示
，
已
受
地

方
軍
警
監
視
，
現
重
慶
收
容
所
已
經
成
立
開

始
收
容
，
已
電
雲
南
省
政
府
密
商
憲
兵
團
將

各
嫌
疑
人
解
送
。
何
應
欽
函
吳
鐵
城
以
，
已

加
強
通
飭
各
有
關
單
位
。

"

上

冊

頁

280-293 "

特10/3.16

愛
斯
加
拉

致
吳
鐵
城

函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關
於
遠
東
和

平
恢
復
後
，

英

、

法

國

將
談
判
取
消

治
外
法
權
，

歸
還
租
借
等

事
。

毛
筆

自
由
法
國
代
表
愛
斯
加
拉
函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
大
英
帝
國
宣
佈
在
遠
東

和
平
恢
復
後
，
將
與
中
國
談
判
取
消
治
外
法

權
、
歸
還
租
界
並
根
據
互
惠
平
等
原
則
修
改

條
約
，
美
國
也
做
此
宣
佈
，
法
蘭
西
國
家
委

員
會
擬
採
同
樣
精
神
處
理
之
。

"

上

冊

頁

294-295 "

特10/3.77

法
代
表
愛

斯
加
拉
之

聲
明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於
遠
東
和
平

恢
復
後
，
將

基

於

互

惠

與
平
等
之
立

場
，
廢
除
或

修
改
不
平
條

約
。
附
吳
鐵

城
英
文
覆
函

法
文
打
字

自
由
法
國
代
表
愛
斯
加
拉
聲
明
：
英
國
所
聲

明
將
於
遠
東
恢
復
和
平
後
與
中
國
政
府
依
平

等
互
惠
立
場
，
談
判
交
還
租
界
地
並
修
改
各

種
條
約
，
法
國
政
府
將
採
相
同
行
動
。
後
附

法
文
原
件
。

"

上

冊

頁

296-3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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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兩
張
及
毛

筆

譯

文

一

張
。

特10/3.17

歡
迎
自
由

法
國
將
派

代
表
駐
渝

事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一

月

內
有
愛
斯
加

拉

之

備

忘

錄
，
總
裁
接

見
愛
氏
談
話

之
大
意
，
吳

鐵
城
致
愛
氏

函
等
。

毛
筆
複
寫

蔣
總
裁
見
自
由
法
國
代
表
愛
斯
加
拉
談
話
，

愛
斯
加
拉
一
行
三
人
，
另
有
武
官
與
僕
役
各

一
人
，
總
裁
表
達
歡
迎
。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奉
命
會
見
愛
斯
加
拉
，
渠
聲

明
法
蘭
西
國
民
委
員
會
為
代
表
自
由
法
國
之

基
幹
，
並
表
示
對
不
平
等
條
約
廢
除
問
題
將

與
英
美
採
同
樣
步
驟
。
內
附
吳
鐵
城
歡
迎
愛

斯
加
拉
函
與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宣
傳
部
長
王

世
杰
面
見
愛
斯
加
拉
談
話
，
兩
者
發
表
聲
明

承
認
法
蘭
西
國
民
委
員
會
為
代
表
自
由
法
國

運
動
之
團
體
，
並
允
該
委
員
會
派
一
代
表
駐

重
慶
，
但
不
得
對
外
公
開
，
許
其
發
密
電
，

上
述
內
容
非
經
中
國
同
意
不
得
洩
漏
。

"

上

冊

頁

302-308 "
特10/3.11

吳
鐵
城
代

蔣
委
員
長

向
戴
高
樂

致
敬
函
件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二

月

附
中
央
秘
書

處
文
稿
、
便

條

、

王

世

杰
致
吳
鐵
城

函
。

毛
筆
原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函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宣
傳
部
長
王
世
杰
，
關
於
代
表
蔣

總
裁
答
戴
高
樂
函
當
即
簽
發
。
後
附
便
條
指

示
：
照
英
文
信
函
愛
斯
加
拉
、
並
翻
譯
成
中

文
存
機
要
室
。
王
世
杰
函
覆
吳
鐵
城
，
已
擬

就
英
文
稿
。
後
附
中
文
翻
譯
，
吳
鐵
城
代
表

蔣
委
員
長
收
受
戴
高
樂
將
軍
函
，
請
代
為
表

達
感
謝
，
及
對
法
國
人
民
表
達
敬
意
。

"

上

冊

頁

309-314 "

特10/3.6

改
善
及
承

認
自
由
法

國
護
照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五

月

內
有
傅
秉
常

等
致
吳
鐵
城

函
，
駐
美
大

使
館
來
電
，

毛
筆
法
文

打
字

愛
斯
加
拉
函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
要
求
我
方
承
認
自
由
法
國
所
發
出
之
護

照
，
吳
鐵
城
函
問
外
交
部
次
長
傅
秉
常
、
錢

泰
。
傅
秉
常
、
錢
泰
函
覆
吳
鐵
城
，
以
現
在 "

上

冊

頁

315-3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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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鐵
城
覆
函

等
。

中
法
關
係
及
國
際
情
勢
下
一
時
甚
難
照
辦
，

請
以
婉
詞
推
諉
，
關
於
大
溪
地
華
僑
問
題
，

我
方
為
避
免
承
認
起
見
，
不
妨
與
其
商
妥
過

渡
辦
法
。
傅
秉
常
、
錢
泰
函
吳
鐵
城
稱
，
駐

美
大
使
館
覆
電
所
述
美
國
承
認
自
由
法
國
護

照
辦
法
與
我
方
本
年
所
訂
相
同
，
並
無
加
以

改
善
之
必
要
。

特10/3.45

吳
鐵
城
致

自
由
法
國

代
表
桂
博

函
稿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七

月
十
三
日

關
於
自
由
法

國

護

照

問

題
。
附
毛
筆

中

文

稿

一

張
。

英
文
打
字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函
覆
自
由

法
國
駐
華
代
表
桂
博
，
關
於
自
由
法
國
護
照

問
題
曾
與
愛
斯
加
拉
團
長
商
妥
，
中
國
政
府

承
認
其
為
一
種
旅
行
公
文
，
一
如
美
國
所
承

認
者
，
吾
等
與
美
國
在
文
字
與
精
神
上
採
同

一
態
度
，
後
為
英
文
原
件
。

"

上

冊

頁

323-324 "

特10/3.118

關
於
承
認

法
屬
越
南

為
敵
人
佔

領
之
地
域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四
三
︶
六

月
十
二
日

內
有
中
秘
處

文
稿
、
顧
亞

發
致
吳
鐵
城

函
、
法
文
原

件
、
便
條
。

毛
筆
法
文

打
字

法
國
民
族
解
放
委
員
會
駐
華
代
表
顧
亞
發
函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
戰
鬥
法

國
對
日
宣
戰
，
宣
佈
將
太
平
洋
所
有
根
據
地

及
軍
需
資
源
交
付
盟
軍
總
司
令
，
再
者
法
國

民
族
解
放
委
員
會
認
為
法
屬
越
南
為
敵
人
之

佔
領
地
域
。
後
附
該
件
原
文
。
吳
鐵
城
將
此

函
知
外
交
部
。

"

上

冊

頁

325-321 "

特10/3.122

外
交
部
致

吳
鐵
城
函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四
三
︶
七

月
三
日

法
民
族
解
放

委
員
會
在
北

非
成
立
並
已

發
表
宣
言
，

我
方
暫
勿
表

態
度
。

毛
筆
原
件

外
交
部
函
法
國
民
族
解
放
委
員
會
駐
華
代
表

顧
亞
發
函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
駐
英
大
使
顧
維
鈞
告
稱
，
法
國
民
族
解

放
委
員
會
已
在
北
非
成
立
，
並
照
會
希
望
英

國
政
府
承
認
，
但
英
國
政
府
以
北
非
局
勢
未

穩
，
暫
不
置
復
，
並
盼
我
方
暫
勿
表
態
，
未

來
答
覆
時
彼
此
措
辭
相
互
協
調
。

"

上

冊

頁

332-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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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10/3.68

法
代
表
團

長
顧
亞
發

致
吳
鐵
城

函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四
三
︶
八

月
九
日

關
於
中
國
政

府
最
近
在
昆

明

對

法

人

所
採
取
之
不

公
平
各
種
措

施
。
附
毛
筆

函
七
張
。

法
國
民
族
解
放
委
員
會
駐
華
代
表
團
團
長
顧

亞
發
函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

維
琪
法
國
駐
華
使
館
歸
順
法
國
民
族
解
放
委

員
會
時
，
已
將
其
所
負
責
之
物
質
及
精
神
利

益
移
交
，
中
國
官
廳
接
收
滇
越
鐵
路
並
將
法

籍
員
工
解
職
，
且
其
已
多
歸
順
戰
鬥
法
國
，

故
提
出
異
議
，
並
懇
見
蔣
委
員
長
。
批
示
：

委
員
長
無
暇
，
由
吳
鐵
城
代
表
接
洽
。

"

上

冊

頁

334-344 "

特10/3.66

法
代
表
團

長
顧
亞
發

致
吳
鐵
城

函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四
三
︶
八

月
五
日

中
國
實
行
接

管
雲
南
滇
越

鐵
路
事
，
有

害
中
法
兩
國

邦
交
，
希
收

回
成
命
，
附

毛
筆
譯
文
兩

張
。

法
文
打
字

法
國
民
族
解
放
委
員
會
駐
華
代
表
團
團
長
顧

亞
發
函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

關
於
中
國
政
府
決
定
接
管
滇
越
鐵
路
，
竊
以

中
國
對
維
琪
政
府
之
正
當
措
施
不
應
侵
害
法

國
權
益
，
僅
希
蔣
委
員
長
持
公
平
、
高
瞻
之

精
神
收
回
成
命
。
後
附
法
文
原
件
。

"

上

冊

頁

345-348 "

特10/3.108

吳
鐵
城
上

總
裁
呈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四
三
︶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對
於
自
由
法

國
之
交
涉
事

宜
應
改
由
外

交
部
辦
理
。

毛
筆
稿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上
蔣
總
裁

呈
，
關
於
對
自
由
法
國
交
涉
事
宜
，
前
奉
諭

在
我
國
未
正
式
承
認
前
，
由
中
央
黨
部
出
面

接
洽
，
但
目
前
我
政
府
對
法
國
民
族
解
放
委

員
會
已
宣
布
正
式
承
認
，
與
該
機
關
之
交
涉

事
宜
自
該
移
交
外
交
部
。

"

上

冊

頁

349-353 "

特10/3.59

法
國
駐
華

代
表
團
長

顧
亞
發
致

吳
鐵
城
函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四
三
︶
九

月
三
十
日

中
國
承
認
法

國
民
族
解
放

委
員
會
後
，

與
國
民
黨
關

係

即

告

結

束
。
附
中
文

譯
文
兩
張
。

毛
筆

法
國
民
族
解
放
委
員
會
駐
華
代
表
團
團
長
顧

亞
發
函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

因
法
國
民
族
解
放
委
員
會
已
獲
貴
國
承
認
，

故
本
團
與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關
係
已
告
結
束
，

並
將
交
涉
對
象
轉
為
外
交
部
，
前
經
交
涉
各

項
事
務
屢
呈
協
助
，
特
函
感
謝
。

"

上

冊

頁

354-3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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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南
獨
立
與
法
越
談
判

特11/2.55

吳
秘
書
長

鐵
城
與
法

大
使
關
於

越
南
問
題

談
話
節
略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
九

月
七
日

附
中
秘
處
致

外
交
部
等
函

稿
一
張
。

毛
筆
稿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與
法
國
大

使
關
於
越
南
問
題
談
話
節
略
函
知
外
交
部
、

軍
令
部
。
法
國
大
使
提
出
數
點
：
︵
一
︶
中

國
軍
隊
在
越
南
設
立
軍
政
府
，
經
詢
外
交
部

未
得
答
覆
，
希
望
獲
知
中
國
政
府
之
真
意
；

︵
二
︶
越
南
與
中
國
關
係
可
從
容
商
量
；

︵
三
︶
英
國
接
收
越
南
南
部
，
事
前
曾
與
法

國
商
量
，
和
不
開
誠
布
公
討
論
解
決
，
吳
鐵

城
答
以
事
屬
軍
事
，
本
人
不
悉
，
越
南
為
中

國
戰
區
，
接
收
事
宜
應
由
中
國
政
府
主
持
，

在
此
期
間
一
切
措
施
為
臨
時
性
質
。

"

上

冊

頁

358-361 "

特11/15.75

吳
鐵
城
接

見
越
國
民

黨
代
表
談

話
紀
錄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
六

月
八
日

潘
針
、
吳
鐵

城

、

阮

山

海

、

武

鴻

卿
、
嚴
繼
祖

發
言
紀
錄
。

毛
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接
見
越
南

國
民
黨
代
表
團
談
話
速
紀
錄
，
越
方
談
話
者

為
潘
針
、
阮
山
海
、
武
鴻
卿
，
所
談
為
越
南

革
命
問
題
，
越
方
並
請
求
中
國
提
供
實
質
援

助
，
但
吳
鐵
城
並
未
給
予
確
切
承
諾
，
會
中

還
比
較
了
越
南
與
朝
鮮
間
的
問
題
和
國
際
態

勢
。

"

上

冊

頁

362-368 "

特11/27.3

吳
鐵
城
致

胡
志
明
函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
一
九
四
六
︶

希
越
南
各
黨

派
與
全
越
民

眾
一
致
團
結

努
力
以
達
自

治
獨
立
之
目

的
。
附
同
樣

中
文
打
字
兩

張
。

毛
筆
稿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函
覆
越
南

臨
時
政
府
主
席
胡
志
明
。
閣
下
將
派
嚴
繼
祖

等
來
重
慶
，
希
望
越
南
各
黨
與
全
越
民
眾
一

致
團
結
共
同
努
力
，
追
求
越
南
獨
立
。

"

上

冊

頁

369-3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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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11/3.24

吳
鐵
城
致

胡
志
明
阮

文
瑞
函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
一
九
四
六
︶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我
國
渴
望
越

南
能
從
自
治

漸
臻
於
獨
立

由
。

毛
筆
稿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函
胡
志

明
、
保
大
，
我
國
期
盼
越
南
能
從
自
治
漸
臻

獨
立
，
以
實
現
大
西
洋
憲
章
之
規
定
，
尚
希

越
南
各
黨
派
能
精
誠
團
結
一
致
為
越
南
民
族

之
獨
立
而
努
力
。

"

上

冊

頁

373-374 "

特11/3.20

越
南
癥
結

與
對
策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
一
九
四
六
︶

致
吳
鐵
城
代

電
。

毛
筆
原
件

中
央
海
外
部
駐
越
辦
事
處
主
任
兼
泰
國
黨
務

特
派
員
邢
森
洲
致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代
電
，
呈
報
越
方
癥
結
：
︵1

︶
軍

事
由
日
軍
逃
亡
者
約
三
萬
餘
，
此
時
對
法
國

非
主
力
戰
，
圖
分
散
法
國
注
意
；
︵2

︶
政

治
方
面
，
由
中
共
挑
撥
越
共
反
對
中
國
國
民

黨
，
越
黨
中
人
曾
謂
越
南
之
獨
立
有
蘇
聯
扶

助
，
若
將
來
越
南
獨
立
，
或
將
影
響
華
僑
經

濟
權
利
。
法
軍
方
面
除
由
英
美
援
助
軍
火

外
，
給
養
缺
乏
，
無
堅
強
作
戰
之
勇
氣
。
法

方
在
越
深
感
失
望
，
欲
返
歐
洲
，
無
力
收
服

越
南
，
但
卻
又
勉
強
為
之
。

"

上

冊

頁

375-380 "
特11/2.64

解
決
越
局

計
劃
書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
一
九
四
六
︶
四

月
十
一
日

附
邢
森
洲
致

吳
鐵
城
代
電

一
件
。
及
吳

鐵
城
上
總
裁

呈
及
解
越
局

計
劃
摘
要
計

四
張
。

毛
筆
原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上
蔣
總

裁
，
據
邢
森
洲
所
呈
解
決
越
局
計
畫
書
略

以
，
越
盟
政
府
外
交
部
秘
書
長
范
鴻
柏
到

渝
，
曾
列
舉
越
盟
胡
志
明
等
共
黨
首
要
不
利

於
中
美
各
種
事
件
，
不
從
越
南
國
民
黨
提
議

將
機
場
租
借
中
國
，
情
願
法
軍
駐
遼
界
斷
絕

中
越
交
通
，
邀
同
法
軍
往
芒
街
消
滅
越
南
革

命
國
民
黨
武
金
城
部
隊
，
法
越
簽
協
約
不
允

駐
在
河
內
。
解
決
其
辦
法
為
請
飭
忠
實
部
隊

保
護
保
大
眷
屬
，
密
示
保
大
為
越
南
自
治
獨

立
運
動
領
袖
，
必
要
時
召
集
各
黨
派
代
表
， "

上

冊

頁

381-4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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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
河
內
及
中
圻
、
老
過
各
部
隊
提
防
襲
擊
，

派
員
協
助
暹
羅
朝
野
等
。
後
附
該
件
全
文

特11/2.98

法
越
談
判

事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
一
九
四
六
︶
七

月
十
一
日

附
葉
公
超
致

吳
鐵
城
函
一

張
。

鉛
印

歐
洲
司
長
葉
公
超
函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
抄
呈
法
越
談
判
駐
法
大
使
館

電
。
陳
述
兩
方
代
表
及
胡
志
明
簽
署
的
問

題
。
駐
河
內
總
領
事
袁
子
健
電
外
交
部
抄

件
，
以
越
盟
雖
有
共
黨
國
際
背
景
但
對
外
卻

否
認
，
胡
志
明
且
宣
稱
越
南
工
業
落
後
不
適

共
產
，
軍
委
會
武
元
甲
多
次
談
話
中
也
述
及

華
越
友
誼
等
呈
報
。

"

上

冊

頁

403-412 "

中
泰
合
作

特15/17.4
韓
越
泰
問

題
座
談
會

泰
國
問
題

紀
錄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四
三
︶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參
加
者
吳
鐵

城

、

王

芃

生
、
劉
鍇
、

吳
國
楨
。

毛
筆
稿
件

韓
越
泰
問
題
座
談
會
泰
國
問
題
紀
錄
，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表
示
現
在
對
於

泰
國
問
題
意
見
不
一
，
請
表
示
意
見
。
王
芃

生
提
出
維
持
中
國
血
統
問
題
及
維
持
國
際
法

問
題
，
泰
國
人
十
六
歲
之
後
能
選
擇
國
籍
。

劉
鍇
認
為
應
該
與
泰
國
建
立
正
式
外
交
。
吳

國
楨
認
為
應
該
去
電
慶
賀
泰
國
獨
立
，
希
望

兩
國
建
立
邦
交

"

下
冊
頁44-

47 "

特15/6.4

吳
鐵
城
呈

蔣
總
裁
報

告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四
三
︶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報
告
研
究
對

泰
謀
略
運
用

之
意
見
。
附

總
裁
復
電
一

件
，
吳
鐵
城

致
張
壽
賢
便

條
一
張
。

毛
筆
稿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上
蔣
總
裁

報
告
，
泰
國
民
族
解
放
運
動
委
員
會
主
席
聖

挽
吐
拉
勒
來
華
，
現
約
集
外
交
部
、
軍
令
部

交
換
泰
國
方
面
情
報
，
意
見
如
次
：
︵
一
︶

鑾
披
汶
親
日
，
目
前
因
戰
況
改
變
，
泰
國
內

部
醞
釀
自
由
泰
運
動
；
︵
二
︶
聖
挽
吐
拉
勒

與
鑾
巴
立
有
關
，
其
盼
盟
國
予
以
援
助
；

︵
三
︶
泰
國
反
親
日
派
或
許
有
親
華
、
親

英
、
親
美
三
種
傾
向
；
︵
四
︶
聖
挽
吐
拉
勒

或
不
致
為
日
本
利
用
為
間
諜
。
目
前
希
望
泰 "

下
冊
頁48-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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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能
有
親
華
政
府
，
扶
植
泰
國
華
僑
份
子
，

原
則
上
協
助
泰
國
人
士
，
對
其
加
以
款
待
，

接
洽
由
鄭
介
民
負
責
，
英
美
方
面
由
我
方
代

為
商
約
，
並
附
上
彼
等
要
求
。
蔣
委
員
長
批

示
覆
稱
，
要
求
各
點
經
批
示
參
謀
總
長
何
應

欽
、
軍
統
局
分
別
辦
理
。

特15/5.2

會
商
對
泰

問
題
紀
錄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泰
代
表
要
求

事
項
及
對
越

領
土
問
題
。

毛
筆
稿
件

會
商
對
泰
問
題
，
出
席
者
有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
鄭
介
民
等
，
會
談
紀

要
：
︵
一
︶
代
表
團
身
份
文
件
無
法
判
別
真

偽
；
︵
二
︶
現
代
表
團
或
為
挽
救
日
軍
崩
潰

後
國
家
存
續
；
︵
三
︶
吾
人
應
針
對
其
企
圖

應
付
之
；
︵
四
︶
外
交
部
應
與
英
美
商
洽
，

介
紹
彼
等
晤
談
；
︵
五
︶
華
盛
頓
方
面
報

告
，
英
國
有
一
經
濟
集
團
報
告
，
包
括
泰
馬

等
地
，
美
國
不
同
意
；
︵
六
︶
希
望
彼
等
將

與
英
美
談
話
資
料
告
我
；
︵
七
︶
彼
等
要
求

成
立
臨
時
政
府
，
時
機
尚
早
；
︵
八
︶
彼
等

其
他
要
求
均
無
問
題
。

"

下
冊
頁54-

57 "

特15/5.10

中
泰
談
話

會
紀
錄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中
泰
談
話
會

紀

錄

：

吳

秘

書

長

主

席 
中
國
政

府
參
加
今
日

談
話
會
的
有

外
交
部
軍
令

部
︵
即
參
謀

本
部
︶
外
交

部
代
表
是
次

長
吳
國
楨
先

毛
筆
稿
件

中
泰
談
話
會
紀
錄
中
國
方
面
參
加
者
除
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外
，
還
有
外

交
部
軍
令
部
︵
即
參
謀
本
部
︶
外
交
部
代
表

是
次
長
吳
國
楨
先
生
、
軍
令
部
代
表
是
廳
長

鄭
介
民
將
軍
。
陶
現
烏
隆
方
面
表
示
，
內
閣

多
為
自
由
團
份
子
，
且
此
次
來
華
內
閣
知

情
。
中
國
方
面
希
望
能
更
清
楚
地
知
道
泰
國

的
態
度
，
泰
國
則
希
望
能
成
立
臨
時
政
府
，

並
獲
得
盟
國
援
助
，
並
請
中
國
電
請
在
美
的

王
親
惜
爾
巴
模
與
王
子
舒
西
越
西
來
華
，
另

外
尚
提
出
各
項
要
求
，
中
國
多
數
承
諾
。

"

下
冊
頁58-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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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軍
令
部

代
表
是
廳
長

鄭

介

民

將

軍
。

特15/5.66

吳
鐵
城
接

見
陶
現
烏

隆
談
話
紀

要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
七

月
十
一
日

秘
書
長
接
見

陶
現
烏
隆
談

話

紀

要

，

時
間
：
卅
四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上
午
十
一

時
、
地
點
：

第
一
議
室
。

毛
筆
稿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接
見
泰
國

代
表
團
陶
現
烏
隆
談
話
紀
錄
。
吳
鐵
城
先
分

析
目
前
戰
況
，
表
示
日
軍
已
知
敗
象
，
準
備

於
馬
來
亞
決
戰
，
一
二
月
內
將
啟
戰
端
。
陶

現
另
談
及
中
國
軍
隊
不
斷
前
進
，
擔
心
日
軍

以
此
解
除
泰
軍
武
裝
等
事
。

"

下
冊
頁75-

81 "
特15/7.16

邢
森
洲
致

吳
鐵
城
代

電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
十

月
十
二
日

報
告
泰
越
各

地
共
黨
以
暗

殺

恐

怖

手

段
對
付
中
央

僑
領
並
請
示

越
南
北
緯
十

六
度
以
南
及

泰
之
奸
偽
份

子
應
如
何
處

置
。
附
吳
鐵

城
復
代
電
稿

一
件
。

毛
筆
原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海
外
部
駐
越
南
辦
事
處
主

任
邢
森
洲
致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代
電
，
僑
領
報
稱
：
︵
一
︶
泰
越
各
地
共

黨
猖
獗
，
以
暗
殺
對
付
擁
護
中
央
的
僑
領
；

︵
二
︶
造
謠
挑
撥
群
眾
，
假
冒
中
央
名
義

等
，
欲
使
華
僑
對
中
央
失
去
信
仰
，
越
南
北

緯
十
六
度
以
南
及
泰
之
奸
偽
份
子
應
如
何

處
置
。

"

下
冊
頁82-

85 "

特15/5.9

吳
鐵
城
接

見
泰
國
代

表
團
談
話

紀
要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與
陶
現
烏
隆

之
談
話
。

毛
筆
稿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接
見
泰
攝

政
委
員
會
主
席
鑾
巴
立
代
表
陶
現
烏
隆
談

話
紀
錄
，
陶
現
烏
隆
表
示
此
行
目
的
為
：

︵
一
︶
要
求
向
英
美
取
回
被
凍
資
產
； "

下
冊
頁86-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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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在
盟
國
領
土
內
成
立
代
表
自
由
泰
國

的
政
府
。
吳
鐵
城
表
示
：
泰
國
的
要
求
可
向

中
英
美
交
換
意
見
。
另
外
還
討
論
了
軍
隊
與

中
國
軍
的
狀
況
。
陶
現
烏
隆
特
別
強
調
泰
國

已
為
罪
人
，
需
要
中
國
援
助
。

特15/16.10

吳
鐵
城
致

鑾
巴
立
電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請
為
中
暹
友

誼
繼
續
努
力

並

取

締

一

切
歧
視
華
僑

之
行
動
。
附

英
文
電
稿
一

件
。

毛
筆
稿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致
鑾
巴
立

電
，
貴
國
代
表
團
對
中
暹
友
誼
之
增
進
貢
獻

良
多
，
貴
國
獲
得
解
放
，
中
暹
兩
國
建
立
正

常
邦
誼
時
，
對
貴
國
將
鑾
披
汶
統
治
時
及
其

後
餘
毒
所
引
發
之
衝
突
，
表
示
遺
憾
，
請
先

取
締
貴
國
內
一
切
歧
視
華
人
法
律
，
為
中
暹

墊
基
。
後
附
英
文
原
電
。

"

下
冊
頁93-

96 "
馬
來
亞
問
題

特12/3.1

吳
鐵
城
對

派
赴
馬
來

亞
工
作
人

員
訓
話
紀

錄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
一
九
四
四
︶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馬
來
亞
人
口

狀
況
，
中
國

對
馬
來
亞
無

領
土
野
心
，

要
求
華
僑
有

平
等
地
位
，

對
敵
反
攻
的

準
備
。

毛
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對
派
赴
馬

來
亞
工
作
人
員
訓
話
紀
錄
。
先
介
紹
馬
來
亞

當
地
概
況
，
並
稱
華
人
對
馬
來
亞
沒
有
領
土

野
心
，
而
派
赴
同
志
將
先
到
印
度
接
受
訓

練
，
另
述
及
華
人
在
馬
來
亞
、
新
加
坡
的
重

要
性
，
最
後
談
及
中
國
抗
戰
情
形
，
並
稱
將

準
備
反
攻
工
作
。

"

下
冊
頁98-

109 "

港
澳
黨
務

會5.3/188.8

改
組
駐
港

澳
總
支
部

並
派
陳
策

為
委
員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七

月
十
五
日

上
蔣
總
裁
簽

呈
。 

總
裁

簽
呈
批
示
。

附
抄
履
歷
一

件
。

毛
筆
抄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朱
家
驊
上
總
裁
蔣

中
正
簽
呈
，
香
港
今
後
工
作
原
則
及
方
針
，

前
經
呈
奉
鈞
座
核
准
在
案
，
凡
中
央
各
部
門

在
港
負
責
同
志
均
參
加
受
主
任
委
員
統
一
指

揮
之
原
則
，
擬
將
原
有
港
澳
總
支
部
予
以
改

組
，
派
陳
策
為
主
任
委
員
兼
書
記
長
。
又
查 "

下

冊

頁

112-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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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策
同
志
前
曾
一
再
懇
請
辭
職
，
似
宜
慰
請

勉
為
其
難
，
並
祈
核
奪
示
遵
。
附
駐
港
澳
總

支
部
委
員
簡
歷
一
件
。
總
裁
批
示
：
可
。

特15/4.17

陳
慶
雲
致

吳
鐵
城
函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
十

一
月
六
日

為
港
澳
等
三

地
黨
務
整
頓

以
期
發
展
提

供
意
見
。

毛
筆
原
件

陳
慶
雲
上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函
，
認
為
當
前
港
澳
等
三
地
黨
務
必
須
整

頓
，
港
澳
總
支
部
在
戰
時
為
特
務
機
構
，
採

主
委
制
，
現
應
恢
復
常
軌
；
越
南
辦
事
處
亦

為
軍
統
局
及
軍
令
部
特
務
人
才
為
多
，
認
為

如
該
辦
事
處
存
在
，
不
需
要
直
屬
海
外
部
；

暹
羅
黨
務
特
派
員
亦
復
如
此
，
若
遭
人
誤
會

為
特
務
機
構
，
將
受
嚴
密
監
視
，
影
響
海
外

黨
務
發
展
。
吳
鐵
城
批
示
：
港
澳
總
支
部
仍

應
以
主
委
制
為
宜
；
越
南
辦
事
處
等
準
備
調

整
。

"

下

冊

頁

114-120 "

東
北
、
臺
灣
黨
務

特33/4.1

吳
鐵
城
為

調
整
東
北

黨
務
政
治

團
體
意
見

上
總
裁
呈

民
國
三
十
年
︵
一

九
四
一
︶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附
革
命
行
動

委
員
會
及
高

級

幹

部

會

議
名
單
各
二

份
。

毛
筆
原
稿

吳
鐵
城
上
中
央
黨
部
總
裁
蔣
中
正
簽
呈
。

呈
稱
：
擬
將
東
北
黨
務
政
治
及
各
團
體
徹

底
調
整
，
以
期
力
量
集
中
，
今
後
以
黨
為

發
動
東
四
省
軍
事
政
治
重
心
，
其
要
點
如

下
：
︵
一
︶ 

設
立
東
四
省
革
命
行
動
委
員

會
；
︵
二
︶ 

設
立
東
四
省
抗
敵
後
援
會
；

︵
三
︶ 

設
立
東
四
省
黨
務
高
級
幹
部
會

議
。
謹
附
東
四
省
革
命
行
動
委
員
會
及
東
四

省
黨
務
高
級
幹
部
會
議
兩
機
構
之
人
選
名

單
，
以
供
鈞
座
裁
奪
。

"

下

冊

頁

122-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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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33/3.1

吳
鐵
城
陳

立
夫
上
總

裁
呈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呈
報
研
擬
澈

底
調
整
東
北

黨
務
政
治
及

各
團
體
之
意

見
。
附
東
四

省
革
命
行
動

委
員
會
及
黨

務
高
級
幹
部

會
議
名
單
。

便
條
兩
張
。

毛
筆
原
件

吳
鐵
城
陳
立
夫
上
中
央
黨
部
總
裁
蔣
中
正
簽

呈
。
呈
稱
：
擬
將
東
北
黨
務
政
治
及
各
團

體
徹
底
調
整
，
以
期
力
量
集
中
，
今
後
以

黨
為
發
動
東
四
省
軍
事
政
治
重
心
，
其
要

點
如
下
：
︵
一
︶ 

設
立
東
四
省
革
命
行
動

委
員
會
；
︵
二
︶ 

設
立
東
四
省
抗
敵
後
援

會
；
︵
三
︶ 

設
立
東
四
省
黨
務
高
級
幹
部

會
議
。
謹
附
東
四
省
革
命
行
動
委
員
會
及
東

四
省
黨
務
高
級
幹
部
會
議
兩
機
構
之
人
選
名

單
，
以
供
鈞
座
裁
奪
。

"

下

冊

頁

140-145 "

特17/2.12
宋
斐
如
致

吳
鐵
城
函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十

二
月
十
日

請
贊
助
設
立

台
灣
行
政
機

構
及
台
灣
黨

部
。

毛
筆
原
件

宋
斐
如
致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函
，
考
察
沿
途
皆
得
台
灣
同
志
詳
談
台
事
，

現
因
戰
事
發
展
，
台
事
逐
漸
對
我
有
利
，
如

有
適
當
辦
法
將
能
展
開
宣
傳
及
組
織
工
作
，

宣
揚
我
黨
主
義
，
故
請
賜
予
指
導
與
贊
助
，

俾
能
早
日
設
立
台
灣
行
政
機
構
，
並
成
立
台

灣
省
黨
部
。
現
台
灣
革
命
團
體
意
見
分
歧
，

工
作
難
以
開
展
，
故
擬
成
立
新
團
體
、
刷
去

不
純
會
員
。

"

下

冊

頁

146-148 "

特17/1.27

吳
鐵
城
致

福
建
省
主

席
劉
建
緒

函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四
三
︶
十

一
月
一
日

請
廣
攬
台
灣

同
志
在
福
建

省

設

台

灣

行
政
幹
部
訓

練
班
。
附
吳

鐵
城
便
條
一

張
。

毛
筆
稿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致
福
建
省

主
席
劉
建
緒
函
，
台
灣
革
命
同
盟
會
呈
請
在

福
建
省
訓
團
設
立
台
灣
行
政
幹
部
訓
練
班
，

訓
練
台
灣
幹
部
以
備
將
來
收
復
台
灣
之
用
。

後
附
吳
鐵
城
便
條
以
謝
南
光
今
日
來
見
，
為

台
灣
行
政
幹
部
訓
練
班
事
。

"

下

冊

頁

149-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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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17/2.32

吳
鐵
城
致

潘
公
弼
張

壽
賢
函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四
三
︶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請
擬
具
台
灣

革
命
團
體
聯

繫
指
導
工
作

具
體
辦
法
。

附
潘
公
弼
張

壽
賢
報
告
一

件
。

毛
筆
稿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致
潘
公

弼
、
張
壽
賢
便
條
，
對
於
韓
國
、
越
南
、
台

灣
革
命
團
體
聯
繫
指
導
工
作
應
迅
謀
加
強
。

張
壽
賢
、
潘
公
弼
呈
遞
報
告
，
內
以
韓
國
內

爭
紛
亂
，
且
經
費
分
配
衝
突
；
台
灣
有
受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組
織
部
指
導
之
黨
部
籌
備

處
，
另
有
受
政
治
部
及
青
年
團
扶
助
之
義
勇

隊
，
狀
況
不
悉
；
越
南
有
革
命
同
盟
會
成
立

於
柳
州
，
邢
森
洲
雖
有
發
表
計
畫
但
仍
待
詳

商
；
泰
國
依
照
南
洋
淪
陷
區
工
作
綱
領
由
軍

統
局
主
持
，
但
原
有
黨
部
已
經
停
頓
。
上
述

問
題
關
鍵
希
能
確
立
主
管
、
寬
籌
經
費
加
以

解
決
。

"

下

冊

頁

151-155 "

特30/9.1

蔣
總
裁
致

吳
鐵
城
等

代
電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
一
九
四
四
︶
八

月
十
二
日

請
擬
東
北
與

台
灣
黨
政
幹

部
訓
練
具
體

辦
法
。

複
寫
原
件

蔣
總
裁
致
吳
鐵
城
等
六
人
代
電
，
收
復
東
北

與
台
灣
之
建
設
之
準
備
工
作
，
應
先
從
訓
練

與
儲
備
黨
政
幹
部
著
手
，
計
有3

點
。
即
希

照
此
原
則
，
會
商
擬
具
請
台
灣
與
東
北
黨
政

幹
部
訓
練
具
體
辦
法
。

"

下

冊

頁

156-159 "

特30/9.3

張
壽
賢
上

吳
鐵
城
簽

呈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
一
九
四
四
︶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關
於
﹁
東
北

及
台
灣
幹
部

訓
練
辦
法
﹂

案
，
附
吳
鐵

城

批

示

一

件
。

毛
筆
原
件

張
壽
賢
上
吳
鐵
城
簽
呈
，
關
於
﹁
東
北
及
台

灣
幹
部
訓
練
辦
法
﹂
案
，
遵
經
與
各
代
表
交

換
意
見
，
對
原
草
案
大
體
均
同
意
，
可
否
即

以
此
法
為
基
礎
，
約
請
各
首
長
會
商
。
吳
鐵

城
批
示
：
請
即
約
有
關
係
各
方
面
會
商
決
定

請
查
照
，
總
裁
代
電
將
初
步
經
商
情
形
簽
後

以
便
定
期
會
商
辦
理
。

"

下

冊

頁

160-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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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33/2.6

吳
鐵
城
上

總
裁
呈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
一
九
四
四
︶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呈
訓
練
東
北

黨
務
工
作
計

劃
綱
要
等
。

附
綱
要
、
概

算
表
兩
件
。

總
裁
復
吳
鐵

城
電
及
中
秘

處
復
中
組
部

函
。

毛
筆
原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上
中
央
黨

部
總
裁
蔣
中
正
簽
呈
。
報
告
：
查
東
北
四
省

淪
陷
已
久
，
本
黨
在
各
該
省
黨
務
雖
略
有
部

署
，
力
量
尚
嫌
單
薄
，
茲
經
東
北
四
省
黨
務

高
級
幹
部
會
議
商
議
，
由
組
織
部
與
中
央
調

查
統
計
局
擬
定
﹁
訓
練
東
北
黨
務
工
作
人
員

計
劃
綱
要
﹂
一
種
及
﹁
東
北
黨
務
工
作
人
員

訓
練
經
費
概
算
表
﹂
二
種
。
訓
練
地
點
擬
分

重
慶
、
西
安
、
阜
陽
、
北
平
、
天
津
五
地
，

訓
練
人
數
總
額
訂
為
五
百
人
，
並
限
自
本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至
三
十
四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訓
練

完
畢
，
經
費
預
算
合
計
二
千
一
百
八
十
萬
零

八
千
元
。
如
屬
可
行
，
乞
專
案
撥
發
國
幣
二

千
萬
元
，
以
便
立
即
開
班
訓
練
為
禱
。
軍
事

委
員
會
復
函
：
此
項
訓
練
可
交
中
央
訓
練
團

及
青
年
幹
部
學
校
辦
理
。

"

下

冊

頁

162-179 "

淪
陷
區
黨
政
軍
聯
繫
與
盟
軍
登
陸

特6/107.45

蔣
委
員
長

致
吳
鐵
城

代
電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
一
九
四
四
︶
三

月
十
八
日

為
中
央
指
導

淪
陷
區
黨
政

軍
工
作
之
聯

繫
，
於
必
要

時
各
主
管
機

關
應
隨
時
會

商
。

毛
筆
原
件

蔣
委
員
長
致
中
央
黨
部
吳
鐵
城
秘
書
長
代

電
，
關
於
組
織
部
朱
家
驊
部
長
所
擬
戰
地
黨

政
軍
聯
繫
辦
法
四
項
，
以
為
黨
政
軍
聯
繫
應

避
免
形
式
上
之
拘
束
；
未
建
立
政
權
或
軍
隊

未
到
達
之
處
應
由
黨
建
立
政
權
；
淪
陷
區
黨

政
軍
聯
繫
工
作
必
要
時
得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臨
時
召
集
會
商
；
由
軍
委
會
辦
公
廳
、
軍
令

部
、
政
治
部
、
行
政
院
、
中
央
秘
書
處
、
組

織
部
、
三
青
團
各
指
派
高
級
官
員
一
人
聯

繫
；
完
全
淪
陷
區
域
由
黨
加
強
其
組
織
；
必

要
時
希
望
能
召
集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隨
時
會

"

下

冊

頁

182-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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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
亦
需
加
強
平
時
聯
繫
。
吳
鐵
城
批
示
：

遵
照
指
示
︵
共
五
頁
，
缺
第
二
頁
︶
。

特6/107.36

總
裁
致
中

秘
處
吳
鐵

城
電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
一

月

希
負
責
召
集

中
央
各
主
管

機
關
會
商
指

導
淪
陷
區
黨

政
軍
工
作
之

聯
繫
。
附
戰

區
黨
政
軍
聯

繫
辦
法2

份

中
秘
處
致
中

宣
部
函
稿
。

油
印

蔣
總
裁
致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
關
於
戰
地
黨
政
軍
聯
繫
意
見
四
項
。
經

整
理
後
，
綜
合
蔣
總
裁
意
見
擬
具
戰
地
黨
政

軍
聯
繫
實
施
原
則
，
將
於
會
議
中
提
出
。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函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組
織
部
，
請
派
高
級
職
員
參
加
會
報
。

"

下

冊

頁

186-194 "

特6/107.76

中
秘
處
吳

鐵
城
上
總

裁
報
告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為
呈
復
會
商

淪
陷
省
市
黨

政

軍

一

元

化
問
題
等
事

項
。
附
總
裁

復
電
。

毛
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吳
鐵
城
秘
書
長
致
蔣
總
裁

報
告
，
為
呈
復
會
商
淪
陷
省
市
黨
政
軍
一
元

化
問
題
，
並
將
各
省
市
負
責
人
選
一
併
呈

附
，
山
東
江
蘇
兩
省
已
經
比
照
實
施
，
廣

州
、
北
平
、
南
京
、
上
海
等
市
黨
部
主
委
亦

均
兼
以
政
軍
事
務
。
潛
伏
軍
組
織
計
畫
亦
經

批
准
，
應
由
軍
事
委
員
會
成
立
總
指
揮
機

構
，
各
省
除
有
特
殊
情
形
者
外
由
省
黨
部
主

委
兼
省
主
席
主
持
，
徵
集
潛
伏
軍
基
層
幹
部

等
。
蔣
總
裁
代
電
覆
稱
，
准
其
所
擬
。

"

下

冊

頁

195-199 "

特30/525.17

討
論
淪
陷

區
黨
政
軍

工
作
配
合

盟
軍
登
陸

案
會
議
紀

錄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
三

月
三
十
日

決
議
中
央
應

設
立
戰
地
政

務

委

員

會

等
。
附
吳
鐵

城
上
蔣
總
裁

報
告
一
件
、

毛
筆

吳
鐵
城
上
蔣
總
裁
報
告
，
應
盟
軍
登
陸
準
備

工
作
，
擬
在
軍
事
委
員
會
成
立
戰
地
政
務
委

員
會
，
經
約
集
行
政
院
、
軍
委
會
、
外
交
部

及
組
織
部
、
宣
傳
部
、
調
統
局
、
軍
令
部
、

外
事
局
等
負
責
同
志
交
換
意
見
，
各
機
關
之

聯
繫
與
分
工
如
次
：
中
央
方
面
、
地
方
方

"

下

冊

頁

200-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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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調
統
局

函
一
件
、
便

條
兩
張
。

面
、
聯
絡
方
面
。
討
論
淪
陷
區
黨
政
軍
工
作

配
合
盟
軍
登
陸
案
會
議
紀
錄
，
計
有
商
定
事

項
八
點
。
策
應
盟
軍
登
陸
便
條
兩
張
。
中
央

調
統
局
致
中
秘
處
函
一
件
。

特30/525.15

蔣
委
員
長

致
吳
鐵
城

秘
書
長
代

電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電
示
關
於
開

羅
會
議
決
定

應
歸
還
我
國

之
失
地
之
有

關
工
作
及
戰

地
政
委
會
之

工
作
。
附
陳

誠
函
一
件
、

便
條
一
張
。

複
寫
譯
文

軍
事
委
員
會
戰
地
政
務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程2

份
。
張
壽
賢
上
吳
鐵
城
呈
一
件
，
吳
鐵
城
批

示
：
張
秘
書
壽
賢
請
遵
照
總
裁
代
電
改
正
，

以
備
召
集
會
商
。
余
井
塘
致
張
壽
賢
便
條
一

件
。
軍
委
會
辦
公
廳
致
中
秘
處
函
，
檢
送
戰

地
政
務
委
員
會
組
織
辦
法
案
審
查
會
議
紀
錄

一
份
。
張
壽
賢
上
吳
鐵
城
呈
一
件
，
吳
鐵
城

批
示
：
會
報
方
式
不
實
際
，
戰
地
政
務
設
施

方
案
太
大
，
重
研
究
簽
復
。

"

下

冊

頁

212-216 "
韓
國
獨
立

特16/19.14

扶
助
韓
國

復
國
運
動

指
導
方
案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二
︶
十

一
月

附
吳
鐵
城
、

張
壽
賢
、
謝

耿
民
、
朱
家

驊
等
函
、
簽

呈
有
關
文
件

五
件
。

複
寫

謝
耿
民
函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
關
於
扶
助
韓
國
復
國
運
動
指
導
方
案
，

內
分
總
綱
、
要
旨
、
方
法
等
，
目
標
為
幫
助

韓
國
成
為
獨
立
國
家
。
吳
鐵
城
將
此
函
問
參

謀
總
長
何
應
欽
與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組
織
部

長
朱
家
驊
。
朱
家
驊
覆
以
，
因
大
會
關
係
未

遑
拜
閱
。

"

下

冊

頁

218-230 "

特16/21.33

吳
鐵
城
致

金
九
函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
一
九
四
四
︶
二

月
九
日

請
酌
示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今

後

工

作

方

針
，
以
便
盡

力
相
助
。
附

張
壽
賢
致
吳

毛
筆
稿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致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主
席
金
九
函
，
自
開
羅
會
議
後
，
貴

國
獨
立
已
獲
保
證
，
請
酌
示
貴
國
未
來
工
作

方
針
。
後
附
張
壽
賢
便
條
以
，
百
萬
借
款
已

由
金
九
具
領
。
吳
鐵
城
批
示
：
另
約
見
金
九

一
談
。

"

下

冊

頁

231-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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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
城
簽
條
一

張
。

特16/23.20

蔣
委
員
長

致
何
應
欽

吳
鐵
城
等

代
電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
一
九
四
四
︶
七

月
十
一
日

承
認
韓
臨
時

政
府
問
題
。

毛
筆
原
件

蔣
委
員
長
致
參
謀
總
長
何
應
欽
、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
考
試
院
副
院
長
朱

家
驊
，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主
席
金
九
函
以
該
政

府
尚
未
獲
得
正
式
承
認
，
君
力
不
宏
，
盼
有

更
大
援
助
，
並
或
得
中
國
之
率
先
承
認
，
此

事
請
會
同
外
交
部
長
宋
子
文
會
商
函
報
。
吳

鐵
城
批
示
：
下
週
一
國
防
最
高
委
員
會
時
先

與
何
應
欽
、
宋
子
文
洽
商
。
後
附
處
理
韓
國

問
題
之
原
則
及
擬
請
核
發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經

費
清
單
各
一
份
。

"

下

冊

頁

240-241 "

特16/25.8

中
央
黨
部

歡
宴
韓
國

臨
政
府
首

長
致
詞
稿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
一
九
四
四
︶
七

月
十
七
日

附
打
字
同
式

二
份
及
戴
傳

賢

致

詞

一

件
。

毛
筆

歡
宴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人
員
致
詞
油
印
件
，
中

韓
唇
齒
相
依
，
關
係
密
切
，
雖
韓
國
因
被
日

本
併
吞
，
但
中
國
仍
一
持
扶
助
弱
小
民
族
之

立
場
，
支
持
韓
國
獨
立
運
動
，
一
九
二
一
年

時
孫
文
總
理
便
曾
以
正
式
外
交
儀
節
接
見
韓

國
代
表
申
圭
植
，
蔣
主
席
現
已
經
指
示
，
將

先
於
其
他
各
國
承
認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
預
祝

打
倒
敵
寇
，
重
獲
獨
立
，
前
後
附
有
擬
稿
。

下
冊
頁242-

251

特16/25.5

歡
宴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人
員
致
詞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
一
九
四
四
︶
九

月

慶
祝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統
一

合
作
，
改
組

成
功
。

毛
筆

歡
宴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人
員
致
詞
，
中
韓
唇
齒

相
依
，
關
係
密
切
，
雖
韓
國
因
被
日
本
併

吞
，
但
中
國
仍
一
持
扶
助
弱
小
民
族
之
立

場
，
支
持
韓
國
獨
立
運
動
，
一
九
二
一
年
時

孫
文
總
理
便
曾
以
正
式
外
交
儀
節
接
見
韓
國

代
表
申
圭
植
，
蔣
主
席
現
已
經
指
示
，
將
先

於
其
他
各
國
承
認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
預
祝
打

倒
敵
寇
，
重
獲
獨
立
。

下
冊
頁252-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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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16/3.1

蔣
委
員
長

致
吳
鐵
城

代
電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
一
九
四
四
︶
九

月
八
日

光
復
軍
改
隸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指
揮
，
徹

底
取
消
行
動

準
繩
。
附
軍

委
會
代
電
一

件
。

複
寫

軍
事
委
員
會
蔣
委
員
長
致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快
郵
代
電
，
關
於
韓
臨
時
政

府
請
改
訂
光
復
軍
現
行
九
項
行
動
準
繩
一

案
，
經
飭
據
參
謀
總
長
何
應
欽
簽
擬
辦
法
，

認
為
光
復
軍
應
以
隸
屬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為

宜
，
行
動
準
繩
應
徹
底
取
消
，
通
過
戰
區
之

招
募
人
員
需
經
軍
事
委
員
會
同
意
。
後
附
何

應
欽
來
函
，
已
交
辦
並
轉
知
。

下
冊
頁257-

260

特16/3.26

呈
蔣
總
裁

請
核
示
援

助
韓
國
光

復
軍
辦
法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
一
九
四
四
︶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附
蔣
總
裁
復

電
一
件
。

毛
筆
稿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上
蔣
總
裁

報
告
，
韓
國
光
復
軍
行
動
準
繩
九
項
業
經
核

予
取
消
，
今
後
援
助
該
軍
事
宜
共
得
九
條
，

或
許
避
免
採
取
換
文
辦
法
。
蔣
中
正
覆
稱
，

此
事
先
囑
韓
方
派
員
洽
商
成
議
。

下
冊
頁261-

263

特16/23.22

蔣
委
員
長

致
何
應
欽

吳
鐵
城
等

代
電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
一
九
四
四
︶

承
認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問

題
。
附
吳
鐵

城
等
呈
稿
、

名
單
、
處
理

韓
國
問
題
之

原
則
經
費
清

單
各
一
件
。

複
寫

蔣
委
員
長
致
參
謀
總
長
何
應
欽
、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
考
試
院
副
院
長
朱

家
驊
，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盼
獲
得
正
式
承
認
，

希
望
成
例
，
由
雙
方
遴
派
代
表
專
責
交
涉
，

希
會
同
外
交
部
長
宋
子
文
研
議
。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上
蔣
總
裁
呈
，
會
同

外
交
部
長
宋
子
文
商
談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要

求
，
關
於
承
認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一
事
，
因
其

內
部
傾
軋
，
復
國
運
動
尚
無
具
體
表
現
，
對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應
有
措
置
應
有
下
列
三
點
：

︵
一
︶
承
認
應
俟
至
適
當
時
機
；
︵
二
︶

韓
國
光
復
軍
九
項
行
動
準
繩
應
予
修
改
；

︵
三
︶
經
濟
上
應
加
以
援
助
。
批
示
：
光
復

軍
行
動
準
繩
九
項
取
消
後
需
由
中
韓
協
定
取

代
，
似
有
困
難
。
後
附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主
席

下
冊
頁26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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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務
委
員
及
各
部
部
長
名
單
、
處
理
韓
國
問

題
之
原
則
及
擬
請
核
發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經
費

清
單
各
一
份
。

特16/21.6

吳
鐵
城
接

見
朝
鮮
民

族
革
命
黨

金
若
山
談

話
要
點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
八

月
十
七
日

日
本
投
降
、

慶
賀
韓
國
獨

立

之

願

望

將
實
現
等
五

項
。
附
便
條

三
張
。

毛
筆
原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接
見
朝
鮮

民
族
革
命
黨
金
若
山
談
話
要
點
，
慶
賀
韓
國

行
將
獨
立
，
望
辦
理
選
舉
選
出
正
式
政
府
，

中
韓
關
係
密
切
，
中
國
對
韓
國
問
題
將
有
較

大
發
言
權
。

下
冊
頁279-

283

特16/23.18

吳
鐵
城
上

蔣
總
裁
呈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
一
九
四
四
︶
八

月
十
九
日

承
認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問

題
。
附
吳
鐵

城
致
朱
家
驊

函
稿
一
件
。

毛
筆
稿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上
蔣
總
裁

呈
，
會
同
外
交
部
長
宋
子
文
商
談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要
求
，
關
於
承
認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一

事
，
因
其
內
部
傾
軋
，
復
國
運
動
尚
無
具
體

表
現
，
對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應
有
措
置
應
有
下

列
三
點
：
︵
一
︶
承
認
應
俟
至
適
當
時
機
；

︵
二
︶
韓
國
光
復
軍
九
項
行
動
準
繩
應
予
修

改
；
︵
三
︶
經
濟
上
應
加
以
援
助
。
另
將
此

抄
知
考
試
院
副
院
長
朱
家
驊
。

下
冊
頁284-

295

特16/21.5

吳
鐵
城
接

見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金

九
主
席
談

話
要
點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日
本
投
降
慶

賀
韓
國
獨
立

之
願
望
將
實

現
等
八
項
。

附
中
秘
處
函

稿

、

溫

叔

萱
簽
條
各
一

件
。

毛
筆
原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接
見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主
席
金
九
談
話
要
點
，
吳
鐵
城
慶

賀
韓
國
行
將
獨
立
，
金
九
希
望
阻
止
共
黨
勢

力
侵
入
，
並
盼
中
國
正
式
承
認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
溫
叔
萱
便
條
以
，
將
該
份
文
件
交
外
交

部
、
軍
事
委
員
會
及
委
員
長
侍
從
室
各
一

份
，
秘
書
處
照
辦
抄
轉
。

下
冊
頁296-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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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16/18.6

慶
祝
朝
鮮

光
復
歡
迎

朝
鮮
革
命

領
袖
回
國

吳
鐵
城
致

辭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
十

月

我
們
中
國
和

韓
國
兩
個
國

家
，
在
地
理

上
，
境
界
毗

連
，
同
為
東

亞
的
文
明
古

國
。

毛
筆
稿
件

慶
祝
朝
鮮
光
復
歡
迎
朝
鮮
革
命
領
袖
回
國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致
辭
，
談
及

中
韓
情
誼
三
千
年
，
為
一
個
民
族
的
兩
個
分

支
，
也
是
兄
弟
之
邦
，
唇
齒
相
依
，
休
戚
與

共
，
日
本
是
忘
恩
負
義
的
敵
人
，
學
習
中
韓

後
反
噬
，
八
年
的
血
戰
結
束
，
中
國
光
復
，

韓
國
解
放
，
現
正
是
韓
國
各
位
先
生
榮
歸
的

日
子
，
在
盟
軍
協
助
下
努
力
從
事
建
設
工
作

下
冊
頁302-

310

特16/19.8

扶
植
朝
鮮

光
復
運
動

方
案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
一
九
四
七
︶
二

月
十
八
日

張
壽
賢
上
吳

鐵

城

呈

一

件
。
附
中
秘

處
函
。

毛
筆
原
件

張
壽
賢
上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函
，
關
於
韓
國
問
題
擬
有
扶
植
朝
鮮
光
復

運
動
方
案
，
下
分
：
︵
一
︶
尊
重
目
前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執
政
地
位
給
予
政
務
津
貼
；

︵
二
︶
物
色
韓
籍
血
性
青
年
予
以
技
術
訓

練
；
︵
三
︶
於
前
方
對
敵
作
戰
軍
隊
中
設
置

韓
籍
政
務
參
謀
，
吸
收
敵
軍
之
韓
籍
士
兵
；

︵
四
︶
協
助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人
員
派
遣
重
要

人
員
分
往
美
俄
；
︵
五
︶
促
進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在
重
慶
召
集
各
地
光
復
運
動
代
表
；

︵
六
︶
勸
請
美
國
政
府
積
極
扶
持
朝
鮮
獨

立
；
︵
七
︶
調
查
在
華
之
韓
籍
學
生
與
軍
政

人
員
。

下
冊
頁311-

315

特16/4.99

閔
石
麟
建

議
中
親
善

意
見
案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
一
九
四
七
︶

三~

四
月

吳
鐵
城
呈
蔣

總
裁
報
告
及

總
裁
復
文
，

吳
鐵
城
致
王

世
杰
等
函
，

會
商
紀
錄
，

閔
石
麟
節
等

件
。

油
印

韓
國
駐
華
代
表
團
閔
石
麟
致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節
略
，
為
中
韓
親
善
，
建

議
：
︵
一
︶
專
設
韓
事
機
構
直
屬
最
高
元

首
；
︵
二
︶
樹
立
對
韓
工
作
基
金
；
︵
三
︶

以
韓
國
獨
立
黨
為
中
心
團
結
韓
人
；
︵
四
︶

與
美
方
共
同
樹
立
對
韓
政
策
，
防
範
共
黨
；

︵
五
︶
訓
練
政
治
幹
部
一
千
名
；
︵
六
︶
加

強
駐
華
代
表
團
以
統
制
全
華
韓
僑
；
︵
七
︶

下
冊
頁316-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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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予
東
北
韓
農
農
貸
；
︵
八
︶
組
織
中
韓
貿

易
公
司
；
︵
九
︶
指
派
大
員
三
人
分
主
黨
政

軍
指
導
事
宜
。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為
此
開
會

商
議
，
決
定
原
則
為
力
促
韓
國
早
日
獨
立
、

維
持
與
韓
國
獨
立
黨
的
友
誼
、
保
護
在
華
韓

僑
、
毋
須
加
強
韓
國
駐
華
代
表
團
等
。
並
將

閔
石
麟
建
議
決
定
：
第
五
項
斟
酌
辦
理
、
第

七
項
由
東
北
行
轅
辦
理
、
第
八
項
由
中
信
局

辦
理
，
其
餘
免
議
。
吳
鐵
城
將
此
結
果
轉
知

外
交
部
長
王
世
杰
、
參
謀
總
長
陳
誠
、
陳
立

夫
，
並
向
蔣
總
裁
報
告
，
總
裁
覆
稱
可
行
，

農
貸
方
面
已
另
案
辦
理
。

特16/4.95

吳
鐵
城
致

金
九
李
承

晚
函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
一
九
四
八
︶
六

月
七
日

請
其
密
切
合

作
以
促
進
韓

國
之
獨
立
與

統
一
。
附
便

條
一
張
。

毛
筆
稿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函
金
九
、

李
承
晚
，
以
中
韓
唇
齒
相
依
，
情
誼
兄
弟
，

應
由
其
等
團
結
合
作
，
共
禦
赤
禍
，
追
求
韓

國
之
獨
立
與
統
一
。
後
附
司
徒
德
請
求
信
函

的
便
條
。

下
冊
頁333-

336

琉
球
獨
立

特18/1.47

關
於
琉
球

問
題
摘
要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
一
九
四
八
︶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上
吳
鐵
城
報

告
。
琉
球
現

況

、

民

族

運
動
、
革
命

同
志
會
簡
史

等
。

毛
筆
稿
件

張
壽
賢
上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報
告
：
關
於
琉
球
問
題
摘
要
，
下
分
琉
球
現

狀
、
琉
球
民
族
運
動
、
琉
球
革
命
同
志
會

簡
史
、
琉
球
革
命
同
志
會
請
願
︵
書
面
部

份
、
口
頭
部
份
︶
、
對
喜
友
名
來
京
各
項

措
施
等
項
。

下
冊
頁333-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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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後
黨
務
與
政
治

會6.3/18.34.1

總
裁
致
吳

鐵
城
代
電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
九

月
十
三
日

黨
務
委
員
會

准
先
改
組
等

八
項
希
望
整

理
後
提
常
會

決
定
。
附
總

裁
親
批
註
名

單
二
張
。

毛
筆
稿
件

蔣
總
裁
致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代
電
，
一
、
黨
務
委
員
會
准
予
改
組
，
其
委

員
名
單
准
如
擬
辦
理
；
二
、
海
外
委
員
會
名

額
似
可
酌
予
擴
充
為
九
人
或
十
一
人
；
三
、

宣
傳
委
員
會
名
單
另
發
；
四
、
財
務
委
員
會

可
即
改
組
；
五
、
農
工
、
婦
女
文
化
委
員
會

可
照
決
議
先
行
成
立
；
六
、
農
工
運
動
委
員

會
之
副
主
委
最
好
選
擇
真
正
農
工
出
身
之
同

志
擔
任
；
七
、
婦
女
委
員
會
可
另
聘
張
默
君

等
三
委
員
為
指
導
員
；
八
、
訓
練
委
員
會
之

委
員
亦
可
照
予
改
組
。
希
照
上
列
各
項
分
別

整
理
後
提
常
會
決
定
。
附
各
委
員
會
名
單
一

件
。

下
冊
頁348-

357

特26/3.1

蔣
主
席
致

吳
鐵
城
代

電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
一
九
四
六
︶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對
各
黨
派
態

度
之
分
析
、

並

指

示

本

黨
應
表
示
今

後
為
政
黨
政

治
。
對
地
方

割
據
與
私
有

軍
隊
絕
不
妥

協
。

複
寫
原
件

國
民
政
府
主
席
蔣
中
正
致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代
電
，
據
報
，
張
瀾
表
示
：

︵
一
︶
對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問
題
周
恩
來
無
主

張
，
但
願
從
政
治
解
決
；
︵
二
︶
馬
歇
爾
為

避
免
引
起
國
民
黨
反
感
與
蘇
聯
嫉
妒
，
當
不

致
過
份
干
涉
。
民
主
同
盟
開
會
討
論
協
商
會

議
應
採
之
態
度
時
，
羅
隆
基
稱
民
盟
缺
乏
經

濟
基
礎
與
政
治
基
礎
，
應
抓
住
政
治
實
力
鞏

固
政
治
基
礎
。
本
黨
應
表
示
今
後
為
立
憲
政

治
，
願
扶
持
無
武
力
之
政
黨
，
對
地
方
割
據

與
私
有
軍
隊
絕
不
妥
協
。

下
冊
頁358-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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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鐵
城
王

寵
惠
上
蔣

總
裁
簽
呈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
一
九
四
六
︶
四

月
二
十
日

常
會
及
國
防

會
對
於
地
方

行
政
首
長
人

選
問
題
之
意

見
。
另
附
毛

筆
抄
件
及
國

防
會
第
一
八

八
次
會
議
紀

錄
一
件
。

毛
筆
原
件

吳
鐵
城
、
王
寵
惠
上
總
裁
蔣
中
正
簽
呈
，
中

常
會
及
國
防
最
高
委
員
會
聯
席
會
議
，
對
於

各
省
主
席
人
選
問
題
，
曾
經
提
出
研
討
，
僉

以
今
後
革
新
政
治
，
必
先
健
全
人
事
，
綜
名

覈
實
，
信
賞
必
罰
，
方
足
以
一
新
人
民
觀
感

增
強
政
治
效
能
。
地
方
行
政
首
長
，
為
推
行

庶
政
之
樞
紐
，
關
係
尤
為
重
要
。
又
軍
民
分

治
，
為
整
飭
庶
政
必
然
之
途
徑
。
此
次
政
治

協
商
會
議
所
定
和
平
建
國
綱
領
，
此
項
原
則

為
各
黨
派
一
致
所
殷
切
要
求
者
，
今
後
對
於

各
省
政
府
主
席
之
調
整
，
如
不
顧
及
此
項
協

議
，
亦
足
為
各
黨
派
攻
訐
之
藉
口
。
將
此
意

見
簽
報
總
裁
鑒
察
，
以
備
採
擇
。
附
第188

次
國
防
最
高
會
議
報
告
事
項
宣
讀
後
各
委
員

發
言
要
點
一
件
。

下
冊
頁360-

368

特25/4.85

吳
鐵
城
上

總
裁
呈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
一
九
四
七
︶
九

月
三
日

各
級
黨
團
統

一
組
織
實
施

辦
法
可
否
先

行
頒
發
或
俟

四
中
全
會
後

再
行
頒
發
請

核
示
︵
附
總

裁
批
示
︶
。

毛
筆
原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上
蔣
總
裁

呈
，
關
於
中
央
第
七
十
八
次
常
會
通
過
黨
團

統
一
組
織
實
施
辦
法
，
經
簽
報
鈞
座
，
原
擬

伺
鈞
座
發
佈
告
黨
團
員
書
，
說
明
黨
團
統
一

旨
趣
後
再
行
頒
發
，
現
鈞
座
預
擬
發
表
文

告
，
尚
未
脫
稿
，
為
免
同
志
徬
徨
，
此
項
辦

法
可
否
先
行
頒
發
。

下
冊
頁368

一
般138/74

批
吳
鐵
城

為
改
組
本

黨
改
及
進

黨
團
關
係

案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
一
九
四
七
︶
五

月
二
日

毛
筆
原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上
總
裁
蔣

中
正
簽
呈
，
三
中
全
會
交
下
關
於
改
造
本
黨

及
改
進
黨
團
關
係
案
，
經
常
會
決
議
，
擬
先

由
常
會
推
定
委
員
研
究
改
進
方
案
，
提
出
第

七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決
定
。
一
部
份
地
方
黨

下
冊
頁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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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與
團
部
所
發
生
之
問
題
，
由
中
央
黨
部
與

中
央
團
部
迅
速
會
商
處
理
。
本
年
各
種
選

舉
，
尤
應
切
實
會
商
，
務
期
協
同
一
致
。
總

裁
批
示
：
可
。

一
般138/73

批
吳
鐵
城

報

告

與

民
、
青
兩

黨
商
談
選

舉
事
宜
經

過
簽
呈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
一
九
四
七
︶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毛
筆
原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上
總
裁
蔣

中
正
簽
呈
，
關
於
與
青
年
黨
、
民
社
黨
商
談

選
舉
事
宜
，
經
職
與
立
夫
、
厲
生
分
別
約
兩

黨
代
表
商
詢
意
見
，
經
悉
：
︵
一
︶
青
年
黨

在
各
種
選
舉
中
要
求
均
須
佔
五
分
之
一
。

︵
二
︶
民
社
黨
要
求
國
大
代
表
四
百
名
，
立

法
委
員
一
百
名
，
監
察
委
員
未
定
，
但
表
示

國
民
黨
如
有
困
難
，
或
可
弗
須
此
數
。
經
孫

哲
生
召
集
黨
政
小
組
研
究
，
僉
認
為
此
次
選

舉
困
難
甚
多
，
絕
對
統
制
，
恐
不
可
能
。
惟

該
兩
黨
參
加
選
舉
，
又
非
要
求
本
黨
予
以
全

力
支
持
不
可
，
似
應
假
定
一
數
字
，
俾
商
談

能
順
利
進
行
。
爰
經
假
定
一
數
字
如
次
：

︵
一
︶
國
大
代
表
：
青
年
黨
四
百
名
、
民
社

黨
三
百
名
、
本
黨
二
千
名
、
餘
為
社
會
賢
達

及
其
他
黨
派
︵
約
五
百
名
︶
。
︵
二
︶
立
法

委
員
：
青
年
黨
一
百
二
十
名
、
民
社
黨
八
十

名
、
本
黨
四
百
名
、
餘
為
社
會
賢
達
及
其
他

黨
派
︵
約
一
百
二
十
名
︶
。
是
否
可
以
此
為

商
談
之
基
礎
。
總
裁
批
示
：
此
數
只
可
以
此

為
標
準
，
惟
不
能
以
此
為
本
黨
對
友
黨
負
責

之
保
證
。

下
冊
頁370-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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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6.3/129.2

吳
鐵
城
上

蔣
總
裁
簽

呈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
一
九
四
七
︶
十

一
月

本
年
大
選
應

否
緩
辦
常
會

推

定

同

志

研
究
結
果
請

鑒
核
。
附
選

舉
應
否
緩
辦

問
題
意
見
三

張
。

毛
筆
原
件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上
總
裁
蔣

中
正
簽
呈
，
最
近
中
央
常
會
檢
討
時
局
，
以

目
前
匪
勢
猖
獗
，
選
舉
困
難
，
本
年
大
選
，

應
否
緩
辦
，
亟
應
鄭
重
考
慮
，
爰
推
孫
科
等

十
人
，
詳
加
研
究
。
僉
以
延
緩
與
否
，
各
有

利
弊
。
究
竟
應
否
延
期
，
及
如
何
延
期
，
茲

事
體
大
常
會
決
議
請
鈞
座
指
示
。
總
裁
批

示
：
選
舉
不
能
停
辦
應
如
期
舉
行
為
宜
。
附

選
舉
應
否
緩
辦
問
題
意
見
一
件
。

下
冊
頁372-

378

會6.3/178.14

吳
鐵
城
上

總
裁
呈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
一
九
四
八
︶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為
中
秘
長
一

職
請
暫
由
鄭

彥
棻
代
理
。

附

便

條

兩

張
。

鉛
筆
毛
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吳
鐵
城
上
總
裁
蔣

中
正
簽
呈
，
奉
鈞
命
擔
任
行
政
院
副
院
長
兼

外
交
部
部
長
，
原
任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一
職
萬
難
兼
顧
，
呈
請
鈞
座
准
予
早
日
解

除
，
在
新
秘
書
長
未
到
職
以
前
，
暫
由
副
祕

書
長
鄭
彥
棻
代
理
。
總
裁
批
示
：
照
准
。
附

便
條
一
張
。

下
冊
頁379-

380



參
與
革
命
與
追
隨
孫
中
山
︵
一
九○

九

－

一
九
二
四
︶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50

館藏號：環05126



051

參與革命與追隨孫中山（一九○九－一九二四）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52

館藏號：環02034



053

參與革命與追隨孫中山（一九○九－一九二四）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54



055

參與革命與追隨孫中山（一九○九－一九二四）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56

館藏號：環07844.1



057

參與革命與追隨孫中山（一九○九－一九二四）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58

館藏號：環07388



059

參與革命與追隨孫中山（一九○九－一九二四）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60



061

參與革命與追隨孫中山（一九○九－一九二四）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62

館藏號：環02244



063

參與革命與追隨孫中山（一九○九－一九二四）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64



065

參與革命與追隨孫中山（一九○九－一九二四）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66



067

參與革命與追隨孫中山（一九○九－一九二四）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68



069

參與革命與追隨孫中山（一九○九－一九二四）

館藏號：漢2484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70



071

參與革命與追隨孫中山（一九○九－一九二四）

館藏號：漢3557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72

館藏號：一般250/244



073

參與革命與追隨孫中山（一九○九－一九二四）

館藏號：一般435/241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74



075

參與革命與追隨孫中山（一九○九－一九二四）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76



077

參與革命與追隨孫中山（一九○九－一九二四）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78



逐
漸
進
入
黨
務
核
心
︵
一
九
二
四

－

一
九
三
八
︶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80

館藏號：部15040



081

逐漸進入黨務核心（一九二四－一九三八）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82



083

逐漸進入黨務核心（一九二四－一九三八）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84



085

逐漸進入黨務核心（一九二四－一九三八）

館藏號：漢4236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86



087

逐漸進入黨務核心（一九二四－一九三八）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88

館藏號：部1270.2



089

逐漸進入黨務核心（一九二四－一九三八）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90



091

逐漸進入黨務核心（一九二四－一九三八）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92



093

逐漸進入黨務核心（一九二四－一九三八）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94



095

逐漸進入黨務核心（一九二四－一九三八）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96

館藏號：會3.3/184.8



097

逐漸進入黨務核心（一九二四－一九三八）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098



港
澳
總
支
部
與
海
外
部
長
︵
一
九
三
八

－

一
九
四
一
︶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00

館藏號：一般138/139



101

港澳總支部與海外部長（一九三八－一九四一）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02



與
陳
嘉
庚
關
係

中
國
國
民
黨
秘
書
長
︵
一
九
四
一

－

一
九
四
八
︶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04

館藏號：特18/3.54



105

與陳嘉庚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06



107

與陳嘉庚關係

館藏號：特18/2.20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08



109

與陳嘉庚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10



111

與陳嘉庚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12



113

與陳嘉庚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14



中
共
問
題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16

館藏號：特5.2/104.13



117

中共問題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18



119

中共問題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20



121

中共問題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22



123

中共問題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24



新
疆
黨
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26

館藏號：特6/42.2



127

新疆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28



129

新疆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30



131

新疆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32



133

新疆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34



135

新疆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36



137

新疆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38



139

新疆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40



141

新疆黨務

館藏號：特9/43.8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42



143

新疆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44



145

新疆黨務

館藏號：特6/42.8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46



147

新疆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48



149

新疆黨務

館藏號：特9/43.5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50



151

新疆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52



153

新疆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54



155

新疆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56



157

新疆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58



159

新疆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60



161

新疆黨務

館藏號：特9/43.6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62



163

新疆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64



165

新疆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66



167

新疆黨務

館藏號：特9/43.3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68



169

新疆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70



171

新疆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72



印
度
戰
工
隊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74

館藏號：特13/17.51



175

印度戰工隊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76



177

印度戰工隊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78



179

印度戰工隊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80



181

印度戰工隊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82



183

印度戰工隊

館藏號：特13/10.11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84



185

印度戰工隊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86

館藏號：特13/10.10



187

印度戰工隊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88



189

印度戰工隊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90

館藏號：特13/13.162



191

印度戰工隊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92



193

印度戰工隊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94



195

印度戰工隊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96



四
國
工
會
聯
合
會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198

館藏號：特10/2.11



199

四國工會聯合會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00



201

四國工會聯合會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02

館藏號：特10/2.2



203

四國工會聯合會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04



海
外
黨
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06

館藏號：特8/3.57



207

海外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08



209

海外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10



211

海外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12



213

海外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14



215

海外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16



217

海外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18



219

海外黨務

館藏號：特8/3.65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20



221

海外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22



223

海外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24

館藏號：特8/3.87



225

海外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26



227

海外黨務

館藏號：特8/1.2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28



229

海外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30



231

海外黨務

館藏號：特20/2.12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32



233

海外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34



235

海外黨務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36



中
緬
合
作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38

館藏號：特14/15.4



239

中緬合作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40



241

中緬合作

館藏號：特14/16.8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42



243

中緬合作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44



245

中緬合作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46



247

中緬合作

館藏號：特14/16.9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48



249

中緬合作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50



251

中緬合作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52



253

中緬合作

館藏號：特14/16.5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54



255

中緬合作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56

館藏號：特14/16.7



257

中緬合作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58



259

中緬合作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60



261

中緬合作

館藏號：特14/16.6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62



263

中緬合作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64



265

中緬合作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66



267

中緬合作

館藏號：特14/16.4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68



269

中緬合作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70



271

中緬合作

館藏號：特14/16.2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72



273

中緬合作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74

館藏號：特14/16.3



275

中緬合作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76



277

中緬合作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78



與
自
由
法
國
關
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80

館藏號：特10/3.9



281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82



283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84



285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86



287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88



289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90



291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92



293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94

館藏號：特10/3.16



295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96

館藏號：特10/3.77



297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298



299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00



301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02

館藏號：特10/3.17



303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04



305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06



307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08



309

與自由法國關係

館藏號：特10/3.11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10



311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12



313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14



315

與自由法國關係

館藏號：特10/3.6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16



317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18



319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20



321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22



323

與自由法國關係

館藏號：特10/3.45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24



325

與自由法國關係

館藏號：特10/3.118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26



327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28



329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30



331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32

館藏號：特10/3.122



333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34

館藏號：特10/3.68



335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36



337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38



339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40



341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42



343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44



345

與自由法國關係

館藏號：特10/3.66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46



347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48



349

與自由法國關係

館藏號：特10/3.108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50



351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52



353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54

館藏號：特10/3.59



355

與自由法國關係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56



越
南
獨
立
與
法
越
談
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58

館藏號：特11/2.55



359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60



361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62

館藏號：特11/15.75



363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64



365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66



367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68



369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館藏號：特11/27.3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70



371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72



373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館藏號：特11/3.24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74



375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館藏號：特11/3.20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76



377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78



379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80



381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館藏號：特11/2.64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82



383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84



385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86



387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88



389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90



391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92



393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94



395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96



397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398



399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400



401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402



403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館藏號：特11/2.98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404



405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406



407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408



409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410



411

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412



 華僑協會總會華僑華人叢書之七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上冊）

策 劃 / 陳三井
主 編 / 王文隆
執行編輯 / 邱炳翰
責任編輯 / 羅加宜
圖文排版 / 楊家齊
封面設計 / 蔡瑋筠

出 版 者 / 華僑協會總會
台北市敦化北路232號六樓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

台北市八德路二段232號四樓

印 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2015年10月　一版
定價：非賣品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所收漢口檔案、五部檔案與特種檔案圖檔，由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協助製作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